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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依序說明本研究的背景與目的、範圍與內容，以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背景與目的 

行車管制號誌設有變換時段的目的，除為警告駕駛人其通行路權即將結束

外，主要係提供車輛在行駛狀態下得以安全停止或完全通過路口的緩衝時間，以

避免在路權更迭間產生不必要的事故。 

關於變換時段設計，早在 1929 年 Matson 即提出簡單的設計公式，1960 年

Gazis 等則提出完整的最短變換時段公式，並為美國運輸工程師協會(ITE)修正引

用。惟 Gazis 公式長久以來一直遭受許多研究者質疑，主因是公式中的參數一旦

設定，就會獲得路口臨近速率愈高，所需黃燈必愈長的結果，此與相關研究現場

觀測的實況不盡相符。令人驚訝的，迄今仍無任何變換時段設計方法能獲得普遍

的共識，連 ITE 的修正公式亦一直僅能以建議的方式公布，無法納入其正式規範

中。簡言之，變換時段設計方法從 1929 年迄今已爭議了 80 餘年，卻尚未建立出

完整的理論。 

基於以上說明，本研究的目的有二，一係經由相關研究的回顧檢討，找出其

中關鍵問題，予以澄清，進而提出一套嚴謹的理論，據以建立變換時段設計方法；

另一係依據本研究建立的方法進行號誌路口實證分析，一方面檢討既有設置規則

有關變換時段規定的合宜性，一方面檢視本研究方法的可應用性。 

1.2 研究範圍與內容 

本研究的範圍為： 

1.道路種類 
本研究的道路，包含所有設有交岔路口的省縣鄉道公路以及都市街道，不含

封閉型的高快速公路。 

2.號誌種類與路口轉向流動 
本研究的號誌，僅限行車管制號誌，並只考慮直行流動，左右轉流動暫不考

慮，對左右轉時相變換時段設計有興趣者可參照本研究提出的方法進行分析。 

3.變換時段的組成單元 
我國行車管制號誌的變換時段係由黃燈與全紅組成，其中，黃燈係提供臨近

路口車輛駕駛人在行駛狀態中進行停車與繼續穿越路口的選擇；全紅只提供黃燈

結束後穿越停止線車輛以原車速仍能安全駛出路口的淨空時間。兩相比較可明顯

發現，黃燈設計的問題遠較全紅複雜太多，故本研究的理論發展，主要係針對黃

燈長度的設計，全紅長度設計的探討相對較為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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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內容為： 

1.變換時段相關研究文獻回顧。 

2.變換時段設計方法之理論建構。 

3.變換時段設計之現場實證分析說明。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方法為： 

1.變換時段設計相關研究回顧 
本研究將回顧檢討國內外變換時段設計的相關研究，依研究年期依序整理各

相關研究的作法與重要發現，並作必要的比較與評論。 

2.變換時段設計方法之理論建構 
本研究針對過去幾年陸續進行的自辦研究成果，以「快速道路號誌化交叉口

變換時段駕駛行為與時段設計之研究(民 89)」提出的總體停車或率模式為基礎，

對其中多處易令人混淆甚而部分錯誤進行必要的改正與澄清，提出變換時段設計

方法清楚易懂的完整理論與應用公式。 

3.變換時段設計之現場實證分析 
為展現本研究方法的可應用性，本研究蒐集整理過去幾年本所合辦研究的現

場調查樣本資料，包括本所委託蔣銘堅、梁恩輝、張勝雄合作辦理的「號誌交叉

口變換時段駕駛行為調查與分析之研究(民 92)」，及委託梁恩輝、張勝雄合作辦

理的「研發資料採礦技術萃取車行軌跡資料重要資訊之研究(民 93)」，將之去蕪

存菁，整理成本研究有關黃燈設計方法的二種應用範例，藉以說明其現場調查與

分析的實務作法，方便各級道路主管機關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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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行車管制號誌設有變換時段的目的，除為警告駕駛人其通行路權即將結束

外，主要係提供車輛在行駛狀態下得以安全停止或完全清除路口的緩衝時間，以

避免在路權更送間產生不必要的事故。本章回顧與號誌路口變換時段有關之研

究，首先回顧各國變換時段之定義與組成，其次回顧相關研究提出之變換時段設

計方法，最後並進行檢討。 

2.1 變換時段的法定意義與組成 

各國對變換時段的規定，因國情而有所不同，其基本組成有四種，即(1) 黃

燈，(2) 黃燈＋全紅，(3) 閃光綠燈＋黃燈，與(4) 黃燈＋全紅-橫向黃燈並亮(作

為綠燈起動預告)。美國目前係採用黃燈或黃燈＋全紅，我國目前係採黃燈＋全

紅；採閃光綠燈＋黃燈者，有以色列及部分歐洲國家；採黃燈＋全紅-橫向黃燈

並亮者則有英國、德國等。 

本節首先說明各國對變換時段之定義及內容，再說明我國過去及目前之有關

規定。 

2.1.1 外國之定義 

世界各國在變換時段法規上的差異，主要源於對黃燈不同的定義，基本上可

概分為允許法則(permissive rule)與禁制法則(restrictive rule)二種。前者允許車輛

在黃燈結束前合法進入路口，且進入路口車輛可在紅燈中合法清除路口；後者則

要求車輛須在黃燈結束前清除路口。大體而言，黃燈後未設有全紅者，或黃燈前

設有閃光綠燈者，其黃燈的定義通常係屬禁制法則，設有全紅者，則通常採允許

法則。至於橫向道路路口在「全紅」時段中同時顯示黃燈之作法，其目的非為安

全，而係以預告起動的方式提高號誌路口之運轉效率。例如英國等部分歐洲國

家，因駕駛行為保守，起動延滯較長，故其在全紅時段結束前，橫向(或衝突)道

路路口之紅燈會有黃燈並亮(常設為 1 秒)，以作為起動之預告。此亦說明各國在

變換時段的設計上會依其國情民風之不同而有不同之作法。 

美國在 1962 年修訂其統一車輛規範(uniform vehicle code)以前，係採禁制法

則，修訂後則改採允許法則，惟並非每一州均遵循採用，亦有混合使用者。不論

採何種法則，目前美國各州均允許進入路口車輛在紅燈時繼續通過路口

(Chang,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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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我國之定義 

我國在民國 78 年以前，變換時段係採用閃光綠燈＋黃燈，依當時設置規則

的條文，其燈號顯示的意義為： 

(1)閃光綠燈：行車管制號誌之閃光綠燈，包括閃光箭頭綠燈，表示綠燈時段

終了，尚未進入交岔路口之車輛儘可能不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 

(2)黃燈：黃燈表示清道作用，已進入交岔口之車輛及行人應注意安全，迅速

通過，尚未進入交岔路口者，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 

 

由上示定義可瞭解，當時的閃光綠燈係作為警告之用，黃燈則具禁制功能，

其禁制性甚而較前述禁制法則還嚴，不但隱含須在黃燈結束前清道，更明確規定

黃燈始亮後不能再超越停止線、進入路口，禁制力一如紅燈。 

上述燈號顯示意義的規定，違反民眾對紅、黃、綠燈色代表禁制、警告、通

行之一般共識，亦違反駕駛行為。理由是綠燈不論是否閃光，均賦予通行路權，

一般駕駛在遇到閃光綠燈時，絕大多數會採繼續通行，閃光的作用反促使車輛加

速前進。而當黃燈顯示時，加速行駛中之車輛必有相當接近停止線者，此時強以

法規賦予黃燈不得超越停止線之禁制力，根本忽略駕駛者由覺察至反應需要一定

緩衝時間的特性，其規定明顯與實際狀況格格不入。基於此，當時執法人員針對

黃燈始亮後仍繼續進入路口者，特另以「搶黃燈」稱之，惟因發生的次數太多，

執法又容易引起爭議，故大多不予取締。在閃光綠燈加速前進，黃燈繼續進入路

口，紅燈時路口仍未清除，加上我國駕駛有參考橫向號誌提前起動之行為，閃光

綠燈反使衝突車流更早提前起動，致號誌交岔路口成為潛在事故發生機率最高的

地點。 

有鑑於此，交通部在 78 年修訂設置規則時，對燈號顯示意義作了大幅修正，

變換時段亦改採黃燈＋全紅，閃光綠燈在一般三色燈號之交岔路口中不准使用

(僅適用於匝道儀控或單向輪放管制等之紅、綠兩色號誌)，此一規定一直延用至

今。依現行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條文，與變換時段有關之定義與規

定為(101 年 10 月 13 日)： 

(1)圓形黃燈用以警告車輛駕駛人及行人，表示紅色燈號即將顯示，屆時將失

去通行路權(206 條)。 

(2)行車管制號誌在黃色燈號結束後，應有一秒以上之全紅時間(231 條)。 

(3)車輛面對圓形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206 條)。 

(4)行車管制號誌之圓形紅燈與圓形黃燈不得並亮(214 條)。 

 

另道路交通安全規則(101 年 12 月 22 日)第 102 條 13 款規定：「行至有號誌

之交岔路口，遇有前行或轉彎之車道交通擁塞時，應在路口停止線前暫停，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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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行駛入交岔路口內，致號誌轉換後，仍未能通過妨礙其他車輛通行」。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 58 條(101 年 05 月 30 日)則對違反前述規定者，列有「六百元以

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之罰則。 

由上述燈號顯示意義及相關法規之內容知，目前我國法令規定變換時段須含

全紅，但不得提供橫向(或衝突)流動之起動預告。除駕駛人必須負責在整個變換

時段(特指全紅)結束前清除路口以維淨空外，基本上係允許車輛在黃燈時段中繼

續通過停止線，只有紅燈顯示時才禁止進入路口。 

對照我國有關行車管制號誌變換時段規定符合駕駛行為的改良，對岸的交通

法規就明顯較為落後，報載：『有「史上最嚴交通規則」之稱的中國大陸新版《機

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規定》今年(2013 年)元旦上路，但「闖黃燈扣 6 分」的規

定讓許多駕駛叫苦連天。中國公安部昨還吹捧交通新規有效減少事故，但逾 7

成中國網友批評新規定不合理。新浪微博瘋傳逾百張在黃燈前急停，造成後方車

輛追撞的網照。連共青團機關報《中國青年報》都批評，「即使只開過幾天車的

人，都不至於訂立這麼不靠譜(不可靠)的規定」。《中國青年報》更公然向政府叫

板(嗆聲)，稱中國立法往往欠缺公開討論，相關問題「在閉門立法中被遮蔽和掩

蓋」，呼籲政府暫緩實施新規。』 

2.2 變換時段設計的定性方法 

早在 1929 年 Matson 即提出簡單的變換時段設計公式，至 Gazis, et al(1960)

提出較完整的公式後，遂成為交通工程師一直參考採用的基本公式，1982 年美

國交通工程師學會(簡稱 ITE)亦建議採用。 

此類研究提出之變換時段計算公式，係屬定性公式，相關研究主要的不同僅

係變換時段的長度及黃燈與全紅的時間分派。絕大部分研究共同的部分是基於理

性駕駛的基礎，其基本假設為：(1) 駕駛者有能力依運動法則估算其停車距離，

(2) 駕駛者係以實體可能性來決定停車與穿越，亦即當黃燈始亮時，駕駛所在位

置大於所需之停車距離，即停車，否則即穿越(Mahalel 與 Zaidel,1986)。 

本節即依相關研究發表時間的順序，回顧變換時段定性公式之發展沿革。 

1.Matson 模式(1929) 
1929 年 Matson 提出一計算清道時段(clearance interval)的公式，以供通過停

止線車輛穿越交岔路口。該研究對該時段同時用了「黃燈時間(amber period)」與

「警告時間(caution period)」兩名詞。該公式係以交岔路口寬度 W 除以該區平常

車行速率(normal speed)V 組成： 

T=W/V (2-2-1) 

2.美國 1950 年版 ITE 交通工程手冊 
美國 1950 年版的交通工程手冊採用「清道時段」及「黃燈顯示(yellow signal 

indication)」二詞，並建議在式(2-2-1)的分子項中加入「最短煞停距離 Smin」，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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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下式： 

T=(W+Smin)/V (2-2-2) 

加入煞停距離的合理處在於一個以平常速率臨近路口的車輛，不是停車(燈

號由綠轉黃瞬間距停止線超過 Smin)，便是以等速穿越路口(燈號由綠轉黃瞬間距

停止線較 Smin 近)。Earl Reeder 隨後導出下式： 

T=0.8+0.04V+0.7W/V (2-2-3) 

其中，T 之單位為「秒」，W 單位為英呎，V 之單位為英呎/秒 2。 

式(2-2-3)係將下列傳統的停車距離公式帶入式(2-2-2)所導出： 

S=tV+V2/2a (2-2-4) 

其中，t 為反應時間，a 為減速率。明顯的，Earl Reeder 採反應時間為 0.75

秒(近整為 0.8 秒)，減速率則為 17 英呎/秒 2。這些參數值亦登錄在手冊「設計目

的所採用的停車距離」單元中。該 1950 年版手冊中亦說明(第 69 頁)：「乘客雖

非期望但亦非急迫的減速率為 11 英呎/秒 2(3.35 公尺/秒 2)，舒適的減速率則在 8.5

至 9 英呎/秒 2(2.59~2.74 公尺/秒 2)」。換言之，Earl Reeder 採用的係緊急而非舒

適狀況的減速率。再者，上式亦未考量路面的乾濕，完整的減速率應如下： 

a=g(f±G) (2-2-5) 

其中： 

g=重力加速度 

f=代表整體速率變化的摩擦當量係數 

G=道路坡度 

在考量濕路面之安全停車距離時，一般建議摩擦當量係數採 0.3。當道路相

當平坦時，該值可換算出減速率為 10 英呎/秒 2，約為上述舒適減速率的水準。

Earl Reeder 採用高的減速率值，其目的係欲降低變換時段的時間，以滿足「只要

黃燈時段超過 3~5 秒範圍即皺眉頭者」的人。 

將式(2-2-4)代入式(2-2-2)可得下列一般化公式： 

T=t+V/2a+W/V (2-2-6) 

美國 1950 年版的交通工程手冊亦提及考量橫向等候車隊頭車起動至衝突點

的時間，以縮減變換時段長度。 

3.Matson, Smith 與 Hurd(1955) 
Matson, Smith 與 Hurd(1955)在所著交通工程一書中再度提及式(2-2-6)。所不

同者，係減速率已指定採用舒適狀況而非緊急狀況。該文導出駛過煞停距離加交

岔路口全寬下，停車及穿越者所需的時間分別如下： 

y1=t+V/a* (2-2-7) 

y2=t+V/2a*+W/V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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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表舒適的減速率 

經由 y1、y2的比較後，Matson 等得到結論：「高速時，停車需時係決定黃燈

長短的關鍵；低速時，清道需時係決定黃燈長短的關鍵」，惟並未解釋為何停車

需時會被用來決定黃燈長短，後來 ITE 委員會(1989)甚而指出：「一旦駕駛決定

停車，則號燈顯示(黃或紅)便不具意義」。儘管如此，以停車需要來決定變換時

段的觀念已滲入工程師的腦中，並對此一問題提出不同的解釋。 

4.Gazis, Herman 與 Maradudin(1960) 
Gazis, Herman 與 Maradudin(1960)對於其所稱的「黃燈問題(the problem of 

amber light)」提出嶄新的觀點，並定出一個解析型模式以描述在燈號由綠轉黃臨

近路口車輛的尷尬(predicament)情形。該研究以等加速公式來描述減速至停止以

及穿越路口(如有必要時，會加速)等兩種情形。式(2-2-9)為車輛以起始速率 V0

至舒適地停止的最小停車距離： 

xs=tsV0+V0
2/2a- (2-2-9) 

其中： 

xs=最小停車距離 

ts=決定停車的反應時間 

V0=燈號由綠轉黃瞬間臨近路口的車速 

a-=舒適等減速率 

式(2-2-10)為車輛以起始速率V0可在變換時段Y恰完全穿越寬度為W路口的

最大距離： 

xa=V0Y+(1/2)a+(Y-ta)
2-(W+L) (2-2-10) 

其中： 

xa=停止線上游段最大穿越距離 

a+=等加速率 

Y=變換時段時長 

ta=決定穿越路口的反應時間 

W=路寬；L=車長 

Gazis 等說明，不論原因為何，只要駕駛人不會加速到超過初速，則式(2-2-10)

可改寫成： 

x0=V0T-(w+L) (2-2-11) 

該研究進一步假設街道設有速限 V1，車輛均不會為穿越路口而加速，遂令

式(2-2-10)的 xs與式(2-2-11)的 x0相等，提出最短變換時段的公式： 

V

LW

a

V
tY s




2
 (2-2-12)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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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1=設計變換時段採用的速率 

 

由式(2-2-12)知，距離乃決定煞停的關鍵因素，時間則為決定穿越的關鍵因

素，為至少滿足一方的需要，須保證「臨近路口車輛落在變換時段行駛範圍內者

均可穿越，落在範圍外者均可煞停」。由於距離與時間恰可轉換為速率，故當車

輛臨近路口之實際行駛速率與變換時段所採用的設計速率不同時，式(2-2-12)所

求算得之變換時段就未必滿足「煞停距離」與「穿越時間」至少一方的需要，亦

即會出現所謂的尷尬區(dilemma zone)，如圖 2.2.1 所示。由圖知，會發生尷尬情

事的車輛包括距停止線較遠且車速超過設計速率者，以及距停止線較近且車速甚

低者。 

 

無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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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無法煞
停

D

C

E

A

B

V1 V2 V3 V4

V1 速率的
尷尬區

V4 速率的
尷尬區

-(W+L) 臨近路口車速

距
停
止
線
距
離

 
圖 2.2.1 臨近路口車輛之速率－位置關係圖 



 
2-7

5.美國 1965 年版 ITE 交通工程手冊 
美國 1965 年版的交通工程手冊採用兩個決定黃燈長度的公式： 

y1=t+Va/2a (2-2-13) 

y2=t+Va/2a+(W+L)/Va (2-2-14) 

其中：Va 代表臨近車速 

 

該手冊說明式(2-2-13)產生「最短煞停時間」，式(2-2-14)係援 Gazis 等的公

式，產生「最短煞停或穿越路口時間」，並建議：「對選定的臨近路口車速，選用

的黃燈清道時段必須較 y1 長，當 y2 較所選用黃燈時段長，且路口存有衝突的危

害時，可在黃燈與橫向路口綠燈間加入全紅時段」。 

採用雙公式明顯係源於 Matson 等(1955)的成果，如式(2-2-7)、(2-2-8)。難以

理解的是式(2-2-13)是錯的，並不能據以獲得煞停時間，正確應採用式(2-2-7)，

否則該式應解釋成以臨近車速駛過煞停距離所需的時間，真正的煞停時間係

Va/2a 時間的兩倍。雖然如此，這種錯誤卻仍一直延用多年，甚而一直到 1986 年，

Wortman 與 Fox 仍解釋式(2-2-13)(及式(2-2-14)的第二項)為「駕駛者欲安全停車

所需的時間」，Lin(1986)亦犯同樣的錯誤，解釋式(2-2-14)為「前二項的和代表黃

燈亮後駕駛人欲停車所需時間，後一項則代表穿越路口需時」。無疑的，此一錯

誤解釋嚴重混淆式(2-2-14)的意義。 

6.美國 1976 年版 ITE 運輸與交通工程手冊 
美國1976版的運輸與交通工程手冊保留舊版的兩個決定黃燈長度的公式(式

(2-2-13)、(2-2-14))，並嘗試以 Olson 與 Rothey(1962)的論點(而非 Gazis 等)來解

釋尷尬區：「黃燈時間不正確的選擇將導致產生尷尬區，該區是一個接近停止線

的區域，落在該區的車輛無法安全的停車亦無法在紅燈開始前不加速而穿越路

口」。 

式(2-2-14)是用來產生「無尷尬區的黃燈」。該手冊對尷尬區過於簡單的描述

及遺漏了 Gazis 等的其他說明，可能混淆某些使用者並給予強烈的錯誤印象，特

別是對不熟悉 Gazis 公式的使用者，會以為 y2黃燈時段的選擇目的係用來消除所

有臨近車速尷尬區，惟此對式(2-2-14)的解釋並不恰當。 

美國 1976 年版手冊上述的描述亦衍生了其他的困難，即尷尬區與變換時段

長度的關係。由圖 2-2-1 知，即便依式(2-2-14)來設定變換時段長度，尷尬區仍會

存在於以非設計速率行駛的車輛，在鄰近停止線的慢速車及遠距停止線的快速車

上亦有尷尬區存在，且不論變換時段如何設計，極接近停止線的慢速車恆有不可

能消除的尷尬問題。 

美國 1976 年版手冊另一種混淆係暗示落在接近交岔路口尷尬區的個別駕駛

可藉加速來穿越路口。這是對的，Gazis 等亦探討此一問題，即在某些情況(而非

所有情況)落在尷尬區的車輛確可藉加速來穿越路口，惟並非對所有交通狀況都

允許以超速(超過速限)來穿越路口，只有流量低、車速較高的狀況下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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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Williams (1977) 
Williams(1977)認為黃燈的長度不僅需考慮臨近路口駕駛之行止，亦應考慮

橫向衝突車流起動的延滯，故建議黃燈長度如下式： 

)/2(]/)[()2/( xxx adKVLWaVtY   (2-2-15) 

其中： 

t =駕駛者決策反應時間(1.1 秒) 

V =第 85 百分位臨近速率 

a =第 85 百分位減速率(2 公尺/秒 2) 

Kx=橫向車流紅燈轉綠的起動反應時間(0.4 秒) 

dx=橫向停等車輛與穿越路口車輛間之衝突距離 

ax =橫向車流最大起動加速率(4.9 公尺/秒 2) 

對於變換時段考量橫向車輛的延遲起動，Williams(1977)亦提醒：「橫向車輛

延遲起動的使用必須小心，當有可能提前起動時(light jump)，其值應設為 0」，

Parsonson 與 Santigo(1981)亦指出：「此一觀念僅適用於橫向街道車輛處於停車起

動的狀況，不適用於燈號由紅轉綠時以一定速率臨近路口的狀況」。 

8.1982 年版 ITE 運輸與交通工程手冊 
1982 年版的 ITE 運輸與交通工程手冊中以標題為「黃燈變換與清道時段

(yellow change and clearance intervals)」，重新介紹 Gazis 等的論點，並解釋該論

點與尷尬區問題間的合理性。明顯企圖為矯正上述對式(2-2-13)解釋上的錯誤，

該手冊由停車距離公式起頭： 

S=tV+V2/2a (2-2-16) 

將式(2-2-16)兩側均除以 V，則上式右側完全與式(2-2-13)同，惟該手冊稱 S/V

為「進入路口車輛最短清道時間」，換言之，舊版所稱的「煞停時間」在此一版

本中有了新的解釋，改為最短「清道時間」，以供一輛車以等速(V)駛過煞停距離

(S)。 

9.Butler (1983)  
式(2-2-12)、(2-2-14)基本上均認定黃燈具備清道功能，即黃燈係採用前述禁

制法則來定義(不需加全紅)。惟後續相關研究陸續針對黃燈是否具備清道功能提

出質疑，例如 Butler(1983)認為變換時段必須包含清道時段，但黃燈時段不具備

路口清道功能，故提出全紅作為路口清道之用。該研究據之修正 Gazis 的公式，

並增列了坡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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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

V
tY

4.642 
  (2-2-17) 

V

LW
r


  (2-2-18) 

其中： 

Y =黃燈時長(秒) 

r =全紅時長(秒) 

G =臨近路口坡度(%) 

10. Hulscher(1984) 
Hulscher(1984)指出澳洲變換時段的設計亦將黃燈與全紅分開，除參數略有

差異外，其黃燈公式基本上與(2-2-17)式同，全紅則考慮橫向車輛之起動延滯 tx，

公式為： 

x
c

r t
V

D
t   (2-2-19) 

其中：V ＝第 15 百分位臨近速度；Dc= W+L 

11.Frantzeskakis (1984) 
Frantzeskakis(1984) 亦建議全紅清道時段應減去橫向第一部停等車輛啟動

到行駛至衝突點的時間，公式為： 

k
x

xc t
V

d

V

D
AR   (2-2-20) 

其中，Dc= W+L；dx係橫向車輛在燈號轉綠瞬間距停止線的距離，加上由停

止線至衝突區的距離；tk為橫向號誌由紅轉綠前的預示時間(紅、黃並亮時間)。 

12.美國(ITE 技術委員會,1985)  
美國 ITE 技術委員會綜合歸納歷年研究結果，在 1985 年曾公布「決定變換

時段的建議方法」，明指「清道時段應採全紅」，其建議之變換時段設計方式係將

黃燈與全紅分開，公式如下： 

Gga

V
tY

22 
  (2-2-21)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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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Y =黃燈時長(秒，進整至 0.1 秒) 

AR =全紅時長(秒) 

t =駕駛者覺察反應時間(1 秒) 

V =第 85 百分位臨近速率 

L =車長(6.1 公尺=20 英呎)；W=路寬 

P =橫跨交岔路口至通過行人穿越道全長 

a =減速率(3.05 公尺/秒 2=10 英呎/秒 2) 

g =重力加速度值(取 9.8 公尺/秒 2=32 英呎/秒 2) 

G =臨近路口坡度(%) 

 

其中，Dc=W+L，係用於無行人交通的狀況；Dc=P 用於有行人交通的可能；

Dc=P+L 則用於有大量的行人交通或設有行人專用號誌的狀況。由於速率對黃燈

與全紅時長的效果恰相反，均以第 85 百分位臨近車速來計算，顯然並不恰當，

故 ITE 建議黃燈採第 85 百分位計算，但全紅則分別以第 15、85 百分位速率計算

整個變換時段(式(2-2-21)、(2-2-22)加總)後，取其較長者再扣除黃燈時長來設定。 

ITE 亦建議以「黃燈結束後仍進入路口的車輛百分比」作為評估黃燈設計允

當與否之指標。 

13. Retzko 與 Boltze(1987) 
Retzko 與 Boltze(1987)說明德國變換時段的設計方法。德國變換時段係由駛

越(overrun)、清道(clearance)與進場(entrance) 3 時段組成，即 ti=t0+tc-te，其中，

駛越時段指變換時段結束瞬間至最後一輛穿越路口車輛到達停止線的耗時；清道

時間指最後一輛穿越路口車輛完全穿越路口的需時；進場時間指橫向停等的第一

輛車在橫向綠燈轉亮瞬間至其駛至衝突區的時間。t0、tc、te項的公式如下： 


a

V
tt

20  (2-2-23) 

V

D
t c

c   (2-2-24) 

ry
x

e t
a

d
t  

2
 (2-2-25) 

其中，Dc 為清道距離，為停止線至衝突區遠端加上車長；dx 為進場距離，

係橫向車輛在燈號轉綠瞬間距停止線的距離，加上由停止線至衝突區的距離，而

txy為橫向號誌全紅結束前之紅、黃並亮時間(一般定為 1 秒)。如綠燈開始時係以

某初速進入路口者，其 te 則為停止線至衝突點的距離除以該初速。由(2-2-25)式

知，全紅時間在橫向號誌設有紅、黃並亮之起動預警時可以縮短(短少量等於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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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我國(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我國號誌之變換時段亦包含黃燈與全紅 2 項，現行設置規則(101 年 10 月 13

日)之規定如下(231 條)： 

(1) 行車管制號誌之黃色燈號時間，得依下表之規定(行車速限每小時 50 公里

以下、51~60 公里、61 公里以上，分別為 3、4、5 秒)。 

(2) 行車管制號誌在黃色燈號結束後，應有 1 秒以上之全紅時間。直行交通之

全紅時間宜依下表公式計算之(其時間以等於 Dc/V 為原則，最短不得小於

Dc/2V，且只限於無行人交通(Dc=W+L) 與有大量的行人交通或設有行人

專用號誌(Dc=P+L)二種狀況)。 

由相關研究之發展演進可瞭解，變換時段應包含黃燈與全紅，黃燈一般包含

臨近路口駕駛之覺察、反應時間，與安全煞停所需的時間，而全紅一般包含車輛

以原臨近路口車速，由停車線行駛至完全通過遠端衝突區的時間，及橫向衝突車

輛由停等至起動至衝突點之時差。惟相關研究對於反應時間 t、臨近路口車速V 、

安全煞停之減速率 a、橫向起動時差等之設定，一般係由工程師主觀認定，無法

完全反映車輛在交岔路口運轉之實際特性。 

2.3 變換時段設計的隨機方法 

對於變換時段的駕駛行為，除前節的定性法外，另有相當多學者以敘述性及

隨機性(descriptive and stochastic)來研究變換時段的問題，最常見者，係以停車機

率函數(stopping probability function) 來反映臨近路口車輛在黃燈時段中決定

「停」、「行」的二元選擇行為(Mahalel 與 Zaidel,1986)。本節首先重點回顧隨機

模式傳統的個體模化法，再回顧 Lin 等人的現場觀測統計法。 

2.3.1 傳統個體停車機率模式 

以隨機模式構建停車機率函數的概念早見於 Olson 與 Rothery(1962)及

May(1967)等之研究，其優點係應用時可免去定性法須主觀設定公式中各參數之

困擾(Mahalel and Zaidel,1986)。 

在應用上，相關研究大多採個體模化法(disaggregated approach)，即以二元

Logit、Probit 等個體模式來構建停車機率函數，為符合個體係自由選擇者(free 

choicer)的要求，其樣本採用黃燈時段通過路口的車輛及第一輛停車的車輛，後

續被迫停車的樣本均予剔除。而模式考慮之影響因素則包括臨近速度、燈號由綠

轉黃瞬間臨近路口車輛距停止線的距離(或預定到達停止線的時間)，及臨近路口

道路之坡度、路寬等(Chang 等,1985)。 

惟車輛在燈號由綠轉黃瞬間位於停止線上游路段之任一位置均有停車可

能，只有機率的不同，並無明顯之停、行分界，為此，一般研究常以切割停車機

率區間的方式來界定尷尬區，例如 ZeGeer(1977)定義尷尬區為：「停車機率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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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90%的路段」，Parsonson 與 Day(1979)，及 Sheffi 與 Mahmassani(1981)亦採用

此種定義。 

Mahalel 與 Zaidel(1986)則將 ZeGeer(1977)的尷尬區定義為未定區(indecision 

zone)，認為未定區愈大，發生尾撞的機率即愈高，可用作黃燈設計良劣的評估

指標。而該研究更認為停車機率函數的外形會因黃燈的長短而改變，進而影響未

定區的範圍大小，故可改變黃燈長度，再選擇未定區範圍較小者來決定最適的黃

燈長度。圖 2.3.1 所示者，即在不同黃燈長度下，同一路口不同的停車機率函數

分布圖，其中未定區較小者對應的黃燈長度，即該研究認為較佳的黃燈長度。 

由上述回顧知，變換時段的設計，從規範性、定性的考量改為敘述性、隨機

性後，因對該隨機模式的意義不明，在應用上反而變成見仁見智，莫衷一是。 

 

 
圖 2.3.1 停車機率函數與未定區大小 

 

2.3.2 Lin 等人的現場觀測法 

Lin 等人曾以現場直接觀測黃燈需時的方式，提出設計黃燈及全紅時制的簡

易方法，由於其方法接近 ITE 以「黃燈結束後仍進入路口的車輛百分比」作為評

估指標的建議，並獲得許多過去研究未曾發現的重要成果，故本節特依其研究時

期順序，分別回顧其一系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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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in(1986)-- Timing Design of Signal Change Interval 
Lin(1986)在文獻回顧中指出，黃燈時制設計有兩種方法，一係對一群或全部

路口採均長黃燈(uniform yellow interval)，通常採此方式設定黃燈者，其黃燈結

束後會設有全紅時段；另一則係視黃燈長度為臨近速率與其他因素等之函數，許

多機關以 t(駕駛反應時間)及 V/2a(以原車速 V 駛過以 a 減速率煞停距離的時間)

來決定黃燈長度。 

對於第一種方法(均長黃燈)，Lin(1986)回顧指出，依據 Chang 等人(1985)的

研究，黃燈顯亮後至駛達停止線的需時，95%車輛小於 4.5 秒，此一需時在臨近

路口車速為 25~55mph(40~89kph)，變異如此大的狀況下仍很穩定，換言之，不

隨臨近路口車速而有不同，據之推論，黃燈應採均長。 

對於第二種方法(黃燈係車速等因素的函數)，只要駕駛反應時間與煞停減速

率設定確定，會導得黃燈長度隨臨近路口車速的增加而加長的結果，此外，如何

設定駕駛反應時間與煞停減速率一直是黃燈時制設計上相當困擾的問題，相關研

究對此的意見相當分歧，如表 2-3-1 所示。 

 

表 2-3-1 相關研究有關駕駛反應時間與煞停減速率的報告 

項

目 

反應時間 

(秒) 

煞停減速率 

(英呎/秒 2) 研究者或資料來源 

平均值 85 百分位 平均值 85 百分位

調

查

研

究 

1.14 - - - Gazis et al(1960) 

1.4 - - - Jenkins(1969) 

1.09~1.55 1.5~2.1 7.0~13.9 11.5~18.2 Wortman and Matthias(1983) 

1.1~1.4 1.4~2.0 8.3~13.2 10.8~17.7 Wortman and Witkowski(1985) 

0.7~1.5 1.0~2.2 7.8~13.4 - Chang et al(1985) 

建

議

值 

1 10 Transportation and Traffic Handbook(1982) 

1.1 6.5 Williams(1977) 

1 10 ITE(1985) 

資料來源：Lin, F. B., “Timing Design of Signal Change Interval,”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Record 1069, pp. 46-54, 1986. 

Lin(1986)對紐約州三個都市10處交岔路口的11個直行車道蒐集變換時段駕

駛行為資料，項目包括： 

(1)交岔路口寬度及坡度。 

(2)交通量及臨近路口車速。 

(3)路口號誌黃燈與全紅的長度。 

(4)變換時段需求，為「黃燈始亮起至最後一部穿越車輛清除路口的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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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1986)將調查所得的變換時段需求建立累積曲線，取其第 95 百分位值 T

作為應變數，以理論公式所含單元作為自變數，建立下列迴歸定式： 

T=β0+β1V+β2{(W+L)/V} (2-3-1) 

其中： 

T =第 95 百分位變換時段需求長度(秒) 

V =平均臨近路口車速(英呎/秒) 

W =路口寬(英呎) 

L =車長(英呎) 

結果獲得： 

T=3.38+0.017V+0.63{(W+L)/V}, R2=0.5 (2-3-2) 
T=4.36+0.56{(W+L)/V}, R2=0.47 (2-3-3) 

該研究認為上示(2-3-2)、(2-3-3)式的解釋能力差不多，而(2-3-2)式自變數V(臨

近路口車速)的參數 β1經 t 檢定結果呈不顯著，且對黃燈需時的影響相當小(參數

值為 0.017)，故認為變換時段時制設計可採(2-3-3)式，其中，常數項為黃燈時間，

各路口等長(4.36 秒)，全紅時間則為第二項，隨路口清除距離而變，但為 ITE 公

式的 0.56 倍，與我國採 0.5 倍者相當接近。 

Lin(1986)認為變換時段時制設計或可基於個別駕駛的反應時間、煞停減速率

等因素來考量，但變換時段的長度卻受更多因素的影響，基於此，變換時段時制

設計採用總體駕駛者的需要反而是簡單且符合邏輯的另一可行方法。 

2.Lin 等人 (1987)--Utilization and Timing of Signal Change Interval 
Lin 等人(1987)指出，許多研究質疑採式(2-2-21)決定變換時段長度的作法，

例如Chang等人(1985)認為在黃燈始亮後進入路口的駕駛行為並不隨臨近路口車

速的不同而有明顯改變，該研究發現臨近路口車速在 25~55mph(40~89kph)範圍

下，在黃燈始亮後進入路口的車輛駛達停止線的耗時 85%在 3.5~3.8 秒間，95%

在 4.2~4.6 秒間。此一發現使該研究建議可採用均長的 4.5 秒作為黃燈設計準則。

Wortman 與 Fox(1986)的研究亦認為黃燈長度與臨近路口車速無關。 

Lin 等人(1987)認為車輛在黃燈結束後仍進入路口的百分比可作為黃燈長度

是否適當的評估指標，並定義黃燈需求長度(yellow interval requirement)為：「車

輛不會在紅燈顯示後仍進入路口的狀況在所有變換時段中達某一百分比」。 

為瞭解上述黃燈需求長度的本質，Lin 等人(1987)調查紐約州 5 處號誌路口

的 6 個直行與 2 個左轉流動。其量測臨近路口車速方式是在接近綠燈結束時量測

車輛行駛約 100~150 ft 距離的旅行時間，此 8 個流動最小平均臨近路口車速為

21.9 mph，最高為 32.5 mph。各流動的調查時間在 2~1/2 小時，獲得的變換時段

數在 68~255 次，但並非每一變換時段均有車輛進入或駛離路口，而有車輛進入

或駛離路口的變換時段中，登錄「最後一輛進入路口車輛由黃燈始亮後至駛達停

止線的耗時(個別車輛的黃燈需求長度)」，代表「車輛不會在紅燈顯示後仍進入

路口的黃燈需求長度」，進而將之作成黃燈需求長度累積機率。再選擇 85%或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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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黃燈需求長度，代表「車輛不會在紅燈顯示後仍進入路口的狀況在所有變換時

段中達某一百分比」，如表 2-3-2 所示。 

由表知，黃燈需求長度，第 95 百分位在 3 至 5 秒間，第 85 百分位在 2.2 至

4.2 秒間，這些黃燈需求長度的差異無法以臨近路口車速來解釋。圖 2.3.2 為各流

動黃燈需要長度的累積機率曲線，由圖知，在這些流動中，流動 4 及流動 8 的臨

近路口車速差異最大，如依 ITE 的公式，則此 2 流動的黃燈長度差異應最大，惟

恰相反，二者黃燈需求長度累積機率曲線的差異反而最小；相對的，流動 4 及流

動 6 的臨近路口車速幾乎相等，惟二者的黃燈需求長度累積機率曲線卻有明顯的

差異；流動 4 及流動 5 的臨近路口車速與黃燈需求長短一致，惟流動 7 及流動 8

的臨近路口車速與黃燈需求長短又相反。 

 

表 2-3-2 Lin 等人的黃燈需求長度調查估算結果 

編號 流動 
既有黃

燈(秒) 

黃燈需求長度(秒) 平均接近

速率(mph)

變換時段數 
備註 

85th 95th 有使用數 使用率% 

1 直行 3.9 3.9 4.2 30.0 55 49  
2 直行 3.9 3.5 4.0 29.8 55 74  
3 直行 4.0 3.4 4.2 27.6 60 70  
4 直行 3.5 3.9 4.5 32.5 101 76 過飽和

5 直行 3.5 3.2 3.9 26.6 55 59  
6 直行 3.1 2.2 3.0 31.8 74 29 低流量

7 左轉 3.0 3.2 3.7 26.3 57 46 低流量

8 左轉 3.9 4.2 5.0 21.9 54 79 過飽和

資料來源:Lin, F.B., D. Cooke, and S. Vijayakumar, “Utilization and Timing of Signal Change 
Interval,”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Record 1114, 86-95, 1987. 

 

 

圖 2.3.2 各流動黃燈需要長度的累積機率曲線 
資料來源:Lin, F.B., D. Cooke, and S. Vijayakumar, “Utilization and Timing of Signal Change 
Interval,”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Record 1114, 86-95,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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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衍生出一個問題，即實際影響圖中黃燈需求長度累積機率曲線間的

變化的因素為何。為進一步研究此一問題，作者又增加調查的時間，結果發現「黃

燈顯亮後 5 秒內的車輛到達狀況」係造成上述變異的主要來源。其中最極端的是

流動 8，該流動因指派綠燈時間過短，車輛在綠燈時段通常無法完全疏解，而在

各週期中反覆出現等候車隊，結果是黃燈顯亮後車輛經常係魚貫進入路口。流動

4 亦有類似的過飽和情形，而此 2 流動的黃燈需求累積機率曲線的差異非常小。 

流動 6 的到達流量相當低，其號誌係以觸動式控制(actuated control)；流動 7

亦有類似的低流量情形，其黃燈時段低車密度的到達狀態係受上游號誌的影響。

此二流動經常發生黃燈顯亮後 4 秒內無車到達停止線的情形，其第 95 百分位黃

燈需求長度分別為 3 秒與 3.7 秒，為所有流動最短者。 

雖然明顯地黃燈顯亮後的車輛到達水準控制黃燈需求長度，但目前尚無數量

方法來定義此種因果關係。而變換時段被使用率可能是量度黃燈顯亮後的車輛到

達水準的潛能指標。基於此，Lin 等人(1987)以變換時段被使用率 F 為自變數，

某一百分位黃燈需求長度 Ynth 為應變數，建立迴歸式如下： 

 

Y95th=2.36+2.83F,  R2=0.73 (2-3-4) 
Y85th=1.81+2.70F,  R2=0.60 (2-3-5) 

 

基於現場資料分析而得的第 95 百分位黃燈需求長度介於 3~5 秒，在黃燈時

制設計上，Lin 等人(1987)提出簡單的公式來決定黃燈長度(符合第 95 百分位)： 

Y=4.0+C1 (2-3-6) 

C1 界於-1.0 與 1.0，如係下列狀況，則取+0.5 和+1.0 的數值： 

(1)車輛到達路口時常需排隊，且常需至等到下個週期方能疏解。 

(2)變換時段一結束，會迅速形成等候車隊。 

(3)超過 70%的變換時段會被使用。 

 

如係下列狀況，則取-0.5 和-1.0 之間的數： 

(1)到達流量低，且為觸動式號誌控制。 

(2)該路口屬號誌連鎖之一環，其流量因連鎖週期的設計，致黃燈時才到達路

口之流量較低。 

(3)小於 30%的變換時段會被使用。 

 

基於以上分析，Lin 等人(1987)獲得下列結論： 

(1)黃燈需求長度與臨近路口車速的關係相當小，由現場調查分析顯示，係受

黃燈顯示後的車輛到達狀況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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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等候車隊會由一個週期延至另一週期時，第 95 百分位黃燈需求長度可達

5 秒；當到達流量相當低且係在觸動式號誌控制時，黃燈需求長度可減至 3

秒。 

(3) 4.5 秒可適用任何號誌路口第 90 至 100 百分位的黃燈需求，惟因第 95 百分

位的黃燈需求在 3~5 秒間變化，4 秒均長的黃燈可能對某些狀況不適用，但

加入其他變數可能不實用，故可採式(2-3-6)來設計黃燈。 

3.Lin and Vijayakumar (1988)-- Timing of Signal Change Interval 
Lin and Vijayakumar (1988)延續上述研究，1987 年在紐約州另作補充調查，

使分析路口達 30 處，臨近路口達 40 條，再選出其中僅直行流動且觀測時數至少

有 3 小時的 28 條臨近路口資料，以決定黃燈需時長度。 

延續上述研究的定義，Lin and Vijayakumar (1988)對每一變換時段的黃燈需

求長度量測方法仍為：「最後一輛進入路口車輛由黃燈始亮後至駛達停止線的耗

時」，再建立累積機率曲線，每一樣本至少有一輛車在變換時段進入路口。每一

樣本的臨近路口車速均在綠燈將結束或黃燈顯亮的時點調查，如表 2-3-3 所示。 

 

表 2-3-3 觀測黃燈需求長度與實際黃燈設定長度 

地點 
路口寬 坡度 臨近路口車速(mph) 觀測黃燈需求(秒) 實際黃

燈(秒) W(ft) (%) 平均 85th 85th 95th Max 

1 88 2.1 45.9 51.6 3.7 4.7 5.8 3.3 
2 85 -2.6 44.8 53.7 4.1 4.6 5.2 3.3 
3 103 -1.6 38.1 49.2 3.1 4.0 4.4 3.4 
4 103 1.6 40.7 46.1 3.5 4.5 5.2 3.4 
5 114 1.6 34.7 38.2 4.0 4.8 5.4 3.8 
6 144 -2.6 34.9 41.7 4.0 4.5 5.6 3.4 
7 166 1.6 35.9 39.8 3.7 5.6 5.6 3.8 
8 129 -2.1 40.0 45.5 3.5 4.4 6.0 3.7 
9 128 1.6 43.2 49.6 3.6 4.5 5.4 3.7 

10 65 6.5 43.5 46.7 3.6 4.2 5.0 3.4 
11 142 -2.1 45.1 49.5 3.2 3.7 5.0 3.4 
12 106 1.6 41.5 46.4 3.1 3.8 4.4 3.8 
13 83 -3.1 34.6 40.1 3.9 4.4 4.8 3.0 
14 105 1.0 53.3 60.3 3.9 4.5 6.4 5.7 
15 146 3.7 44.0 48.9 3.7 4.3 6.0 3.9 
16 105 -1.5 48.1 54.4 3.6 4.3 5.2 3.9 
17 132 1.5 33.0 39.8 4.1 4.5 5.2 3.8 
18 88 1.0 49.7 55.8 3.5 4.2 5.2 3.4 
19 80 1.0 40.9 46.3 3.2 4.0 4.4 3.5 
20 127 1.0 48.2 55.1 3.8 4.4 5.2 3.8 
21 111 -1.5 42.8 48.5 3.0 3.6 4.4 4.0 
22 165 -3.7 50.3 54.8 3.7 4.3 4.6 4.0 
23 77 3.0 30.0 41.9 3.9 4.2 4.9 3.9 
24 135 1.7 29.8 36.0 3.5 4.0 4.7 3.9 
25 105 0.9 27.6 38.0 3.4 4.2 4.8 4.0 
26 96 0.7 32.5 37.8 3.9 4.5 5.0 3.5 
27 92 0.8 26.6 30.9 3.2 3.9 4.5 3.5 
28 93 0.9 31.8 38.2 2.2 3.0 3.3 3.1 

 

由表 2-3-3 知，28 處路口直行流動的實際黃燈長度設定，除路口 14 外，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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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於 4 秒，相對的，黃燈的觀測需求長度之最大值遠超過實際設定值，亦有 35%

的實際設定值小於第 85 百分位的觀測需求長度。最重要者，各路口的黃燈需求

長度變化相當大，但並不符合 Gazis 等人基本公式或 ITE 修正公式中，黃燈長度

隨臨近路口車速增加而增加的線性關係，如圖 2.3.3 所示。 

 
圖 2.3.3 黃燈需要長度累積機率曲線範例 

資料來源:Lin, F. B. and Vijayakumar, S., “Timing Design of Signal Change Interval,”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and Control 29(10), pp. 531-536, Oct., 1988. 

 

Lin and Vijayakumar (1988)指出，影響黃燈需求長度最主要的因素係「黃燈

顯亮後的車輛供給(vehicle supply at the yellow onset)」，定義為：「黃燈顯亮後距

停止線 5 秒旅行時間內的車輛數或車輛出現頻率」，而影響黃燈顯亮後車輛供給

的因素有號誌連鎖、到達路口交通量，及路口號誌控制方式(例如定時控制或觸

動式控制)。一般言，黃燈顯亮後的車輛供給較低，所需黃燈長度較少，例如： 

(1)路口 28 在觀測 4 小時內的平均到達率為 300 車/小時，係由觸動式號誌控

制，其綠燈的結束通常係短時間內無車到達停止線，致在其 74 個變換時段

觀測值中，最大黃燈需求長度僅 3.3 秒，第 85 百分位黃燈需求長度僅 2.2

秒。 

(2)路口 21 的黃燈時段車輛供給情形與路口 28 相似，其黃燈需求長度亦相對

的較低(最大值僅 4.4 秒，第 85 百分位黃燈需求長度僅 3.0 秒)。 

(3)路口 14 的最大黃燈需求長度為所有調查點中最高的 6.4 秒，但此一結果係

高臨近路口車速(平均 53mph)與高黃燈時段車輛供給的綜合結果。只要黃燈

時段車輛供給降低，雖然臨近路口車速相當，其黃燈需求長度卻不長(例如

路口 20 與 22 的臨近路口車速平均為 48~50mph，其最大黃燈需求僅為 5.2

秒與 4.6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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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言之，黃燈需求長度無法與式(2-2-21)產生關係，而可以採更實際且簡單的

方式，如式(2-3-7)所示： 

Y=Ym+C (2-3-7) 

其中： 

Y =已知號誌路口，滿足某一特定需求水準的黃燈長度 

Ym =滿足 50%號誌路口某一特定需求水準的黃燈長度 

C =與路口車輛流動特性有關修正因子(correction factor) 

 

依表 2-3-3，滿足第 85 百分位需求的黃燈長度中值為 3.6 秒，基於此，其黃燈長

度公式可寫成 Y=3.6+C，其中，C 介於-0.6 與+0.5 之間。相似的，如需求水準定

為第 95 百分位，其公式可寫成 Y=4.3+C，其中，C 介於-0.7 與+0.9 之間。 

在應用式(2-3-7)時，如何選用修正因子 C 便是個問題，一般言，C 因子與黃

燈顯亮時的車輛供給呈負相關，惟目前尚未建立數值關係以決定 C 因子的值。

雖然如此，因對大部分現場調查路口言，需要修正的 C 因子值一般不大，而如

採用均長的 4.1 秒對大部分路口均能滿足其 85 百分位的需求。基於此，實務上

可以採用某一需求水準下的均長值以滿足大部分路口的需要。 

2.4 本章小結 

變換時段的設計方法早在 1929 年 Matson 即提出簡單的設計公式，其後續

研究可分成定性法與隨機法兩類，前者以 Gazis, Herman 與 Maradudin(1960)提出

的基本公式最為著名，美國交通工程師學會亦予修改採用之；後者早期一般係以

個體模化的方式，以現場觀測個體停行決策行為為樣本，並以個體二元選擇模式

來校估。惟 Gazis 公式長久以來一直遭到許多研究者質疑，主因是公式中的參數

一旦設定，就會獲得路口臨近速率愈高，所需黃燈必愈長的結果，此與相關研究

進行現場觀測的實況不盡相符；隨機法一般係建立停車機率模式，惟相關研究一

直錯誤解釋停車機率的本質，因而多被誤用。 

Lin 等人(1986,1987,1988)則採總體角度，其一系列的研究除了質疑定性公式

的合理性外，亦跳開傳統個體選擇模式法的模式構建－模式驗證－模式分析程

序，直接現場觀測臨近路口車輛的黃燈需時，據以建立累積機率並直接用來界定

合理的黃燈時制，惟其採用的調查取樣方法，並無任何理論根據。 

總而言之，令人驚訝的，變換時段設計方法從 1929 年迄今已爭議了 80 餘年，

竟仍未建立出完整的理論、獲得普遍的共識，連 ITE 的修正公式亦一直僅能以建

議的方式公布，無法納入其正式規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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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變換時段設計方法 

本研究嘗試構建變換時段完整的理論，重點置於複雜的黃燈長度設計。本章

首先闡明黃燈長度設計常用的停車機率函數(stopping probability function)的本

質；接著提出停車或率函數(stopping possibility function)的觀念並建立數學模

式，並以 ITE 建議的「黃燈結束後仍進入路口的車輛百分比」指標，建立黃燈需

時估算公式；最後以較少的篇幅，分析說明全紅的設計。 

3.1 停車機率函數的本質 

引進停車機率函數來設計變換時段的目的係期望能反映實際的駕駛行為，但

發展至今，其正確的應用方式竟始終未能獲得共識，究其原因，係相關研究誤解

停車機率的涵意所致。由於此種對停車機率函數意義之誤解，恰與模糊理論(fuzzy 

set theory)學界對隸屬函數(membership function)意義之爭議，有甚多可互為對照

之處。基於此，本研究先藉模糊理論釐清隸屬函數爭議之經歷，點出停車機率函

數與隸屬函數之關係，再據以澄清停車機率函數之意義。 

3.1.1 模糊理論有關隸屬函數意義之爭議 

隸屬函數可謂模糊理論之基礎，但在模糊理論發展前期長達二十多年的過程

中，隸屬函數一直被處理成系統已知的輸入變數，其意義卻一直處於相當模糊的

狀態。例如模糊理論鼻祖 Zadel 對隸屬函數即有許多不同稱謂，包括模糊稱謂關

連 (fuzzy naming relation,1973) 、容易度 (degree of ease,1977) 、相容函數

(compatibility function,1978) 、模糊限制 (fuzzy restriction,1978) 、或率函數

(possibility function,1978)等。雖然這些名稱均佳，惟對於隸屬函數意義之闢釋卻

於事無補(Hisdal,1988)。 

模糊理論的發展有一個重要的聲明，即「模糊性≠隨機性 (fuzziness≠

randomness)」(Zadel,1978)。對第一次接觸模糊理論的人言，通常會對此一強烈

的聲明感到驚訝，而在理論發展初期，任何欲以機率解釋模糊理論的作法，均遭

該理論眾多擁護者批判，亦因為如此，模糊理論發展過程中雖有許多研究者嘗試

建立機率與隸屬函數間之理論關係，惟實際上並無研究直接以機率解釋隸屬函

數，此亦係 Hisdal(1986a)認為模糊理論在發展上之所以遭遇許多困境的主因。 

有鑑於隸屬函數的意義一直不明確，Hisdal(1986a,1986b)提出TEE (Threshold, 

Error, assumption of Equivalence 之簡稱)模式，嘗試直接以機率觀念解釋隸屬度之

意義。其 3 個假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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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1：某人進行 YN (Yes or No，如停/行二元選項)實驗時，會先推測標的物之

屬性值 u (如距停止線距離)，作為回答問題的基礎；如有機會作精確量

測時，則其所基礎之屬性值即精確值(uex)。 

假設 2：不論是否處於可以精確量測的環境，當某人進行 YN 實驗時，對修詞集

合 (如{停，行})中之某一修詞 (如{停})，會在該屬性上給定一個非模

糊區間u＝[ul,uu]。如果標的物之屬性值落在該區間內，則對該修詞回
答「是」；落在區間外，則回答「否」。 

假設 3：當某人置身於無法精確量測的環境時，會以誤差來修正其回答上述非模

糊 YN 問題。 

基於上述假設，TEE 模式可以下列數學式表示： 

P(│uex) = )|()( ex
u

ex uuEut 



  (3-1-1) 

1)|( 


exuP 


 (3-1-2) 

其中： 

P(│uex) =在 u 屬性空間中，給定 uex，對回答「是」的機率 
E(u│uex) =誤差函數 
   t(uex) =在 u 屬性空間中，的門檻函數 
     =修詞，如「停」 
     =修詞集合，如{停、行} 
    uex =標的物之真正屬性值(精確狀況) 
    u =受測者主觀認定之屬性推測值(非精確狀況) 

如某受測者可直接精確量度標的物之屬性值(u=uex)，則 P(u∣uex)函數只有

u=uex 時之機率值為 1，其餘均為 0，亦即隸屬度等於門檻函數 t(│u)，此時，當

u 落在[ul,uu]中時，門檻值(隸屬度)為 1，否則為零。換言之，此時對二元選擇的

問題言，隸屬函數係呈階梯型。惟因受測者日常狀況下並沒有機會(或會受限制)

作精確量度，因此受測者會將其推測之量度誤差納入考慮。如整個問題系統僅有

推測誤差一種模糊源，則此一誤差可以 P(u│uex)表示。此時隸屬度(在 uex 空間

上，標的物具備特性之概似值)，等於誤差函數 P(u│uex)落在非模糊區間[ul,uu]

內之累積機率(如式(3-1-1)之Σt(│u) P(u∣uex))。其結果是隸屬函數形狀被圓滑

化，由階梯型變成 S 型曲線，而圓滑化後隸屬函數值為 0.5 的點，即圓滑化前階

梯形隸屬曲線之門檻點。換言之，隸屬函數之所以呈圓滑曲線，係因為有各種模

糊源對原階梯外形產生圓滑化的效果，模糊源愈多，圓滑化的程序亦愈多。 

簡言之，TEE 模式說明隸屬函數係基礎於以修詞集合各元素為定義域之機率

(probability，式(3-1-2))，但如以屬性值為定義域時，則只能稱之為「會出現某修

詞答案」的或率(possibility，式(3-1-1))。圖 3.1.1 所示者，即高、矮問題中回答

「高」的隸屬函數及該修詞發生機率的關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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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高」的隸屬函數及該修詞發生機率的關係示意圖 

 

TEE 模式如用在黃燈需時問題時，可令=「停」，u 為距停止線的距離(或到

達停止線的時間)，此時 t(uex)稱為停車門檻函數，E(u│uex)為駕駛人在燈號由

綠轉黃瞬間於行進中量測距停止線距離(或時間)的誤差函數，P(│uex)則為距停

止線的距離(或時間)為 uex 時，駕駛人會停車的機率。 

茲考慮同一駕駛人以相同車速重覆多次駛近同一號誌路口，假設該駕駛行為

符合 Gazis, et al(1960)公式，具明確不變的停車門檻 d=(ts+V/2a)×V，亦即當燈號

由綠轉黃瞬間，該車距停止線之距離如大於或等於 d 時必會停車，小於 d 時則會

穿越，則其停車門檻函數可寫成： 









VaVtdu

VaVtdu
ut

sex

ex
ex )2/(,1

)2/(,0
)( s

  (3-1-3) 

當該駕駛人對距停止線距離的量測(判斷)沒有誤差時，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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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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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uu

uu
uuE

,1

,0
)|(  (3-1-4) 

將式(3-1-3)、(3-1-4)代入式(3-1-1)，得 P(│uex)= t(uex)，即停車門檻函數係

呈圖 3.1.2 中的階梯型。當量測有誤差時，假設誤差呈某一型態固定的分配，不

隨位置而變，則依式(3-1-1)，停止線上游任一位置的停車機率函數不再維持階梯

型，而係呈圓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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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黃燈時段駕駛行為的定性模式與隨機模式 

 

現舉例說明。假設該駕駛的停車門檻為距停止線 30 公尺，如圖 3.1.3 所示，

則在停止線上游 40 公尺處，因有量測誤差(某些次該駕駛會誤以為該處距停止線

小於 30 公尺)，因此並非所有由該處觀察得的樣本均係停車，只是停車的比例很

高(90%)；同理，在停止線上游 25 公尺處觀察，某些次該駕駛會誤以為該處距停

止線大於 30 公尺而停車，只是比例較低(30%)。換言之，原本停車機率不是 0%

便是 100%的階梯型，因有量測誤差而被圓滑化成 S 型。如再考慮個別駕駛間存

有不同停車門檻點等其他因素，則圓滑化的程度將更明顯。 

模糊理論中大部分的矛盾問題均源於對隸屬函數意義之誤解(以為隸屬函數

係分布於屬性空間)，經 Hisdal(1986a,1986b,1988)澄清其意義後，原有矛盾遂有

合理的解釋，而此一以機率解釋隸屬函數的觀點在 1988 年模糊理論年會中終於

獲得普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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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TEE 模式將階梯型停車機率圓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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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停車機率函數之真義 

隸屬函數因被否定具有機率之本質而被誤解，停車機率函數之本質亦被相關

研究誤解，惟與隸屬函數的狀況恰相反，是被誤以為係「變換時段中，臨近路口

車輛選擇停車之累積機率」。例如 ZeGeer(1977)以停車機率函數為基礎定義尷尬

區為「超過 10%但少於 90%的車輛會選擇停車的路段」，其中之 10%與 90%的設

定源自於交通工程常用的百分位法則，而所謂百分位，就是累積機率值。 

停車機率函數之真義，可藉由與隸屬函數關係之探討來瞭解。茲比較二者之

關係如下： 

(1)修詞集合與機率分配 

臨近號誌路口車輛在燈號由綠轉黃瞬間可以採行的決策一定只有停與行二

者之一，依 Hisdal (1986a,b)定義之 YN 實驗，此時之修詞集合中只有{停，

行}二修詞。其停車機率，在給定屬性值(距停止線某距離)後，即係發生停、

行兩種決策行為的機率(和為 1)，此與 Hisdal (1986a,b)TEE 模式之式(3-1-2)

相符。 

(2)定性之停車機率函數 

其定性係相當於燈號由綠轉黃瞬間，駕駛者在行進中瞬間經精確估測出當

時位置距停止線之距離 d (或到達時間)，並將其臨近速度、安全減速率等參

數納入考量，計算出可以安全煞停之最短距離 s，只要 d>s，則採停車，否

則即繼續通行，致其停車機率函數係呈階梯型，如圖 3.1.2 所示。上述狀況

之背景與結果，均與 Hisdal(1986a,b)TEE 模式「可以精確量測」之假設狀況

及其意涵相同。 

(3)隨機性之停車機率函數 

以具隨機性之實際駕駛行為構建之停車機率函數，在屬性值 d (距停止線距

離) 空間上一般呈 S 型曲線，原因係由於實際狀況下駕駛人沒有機會亦無

能力在號誌由綠轉黃瞬間進行屬性值 d 之精確量測，亦不可能獲得精確的

煞停距離門檻值 s。實際上駕駛人只能以目測結果推測 d，再比對其可接受

門檻 s(非模糊值)，只要 d>s，駕駛即作出停的決策。但即便是同一人駕駛

同一輛車，以相同之臨近車速至同一路口，且在燈號由綠轉黃瞬間所在位

置亦相同，因存有推測誤差，其所作之決策亦可能不同，更何況一般之停

車機率函數係蒐集不同車輛駕駛之樣本構建，尚存有人際間之差異，致原

來函數之階梯外形被圓滑化成 S 型，如圖 3.1.2 所示。上述狀況之背景與結

果均與 Hisdal (1986a,b)TEE 模式「無法精確量測」之假設狀況及其意涵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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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上述對照分析後，本研究獲致下列結論： 

(1)停車機率係分布在停、行決策集合上 

當屬性值固定時，例如臨近路口以某一速率行駛之車輛在燈號由綠轉黃瞬

間恰位於停止線上游 100 公尺處，如其會停車的機率為 30%，則會繼續行

駛之機率必為 70%，即呈以{停、行}為定義域之 Bernoulli 分配機率密度函

數 (density function of Bernoulli distribution)。但不同位置處之停、行機率值

並不相同。 

(2)在距離(或時間)屬性空間上，停車機率函數不是累積機率 

相關研究逕以停車機率函數之某一指定值作為尷尬區之分界點，明顯係誤

認為停車機率函數為一累積機率所致。以 90%停車機率值為例，該值只代

表燈號由綠轉黃瞬間位於該值對應的定義域上(停止線上游某處)之車輛有

90%會作「停」的決策(有 10%會作「行」的決策)，非指由停止線至該位置

間區段上，採「停」決策車輛的累積數占總停車車輛數之 90%。 

(3)在距離(或時間)屬性空間上，停車機率函數係一隸屬函數 

對變換時段問題常用之屬性空間上，如距停止線距離或時間，停車機率函

數不是連續型機率函數(probability function in continuous form)，而係燈號由

綠轉黃瞬間臨近路口個別車輛駕駛在該屬性空間上會做出「停車」行為的

連續型或率函數(possibility function in continuous form)。以模糊理論的術語

言，停車機率函數就是一隸屬函數。 

 

由以上比較說明知，導致停車機率函數由發展迄今長達 50 餘年最終卻走入

死胡同的真正原因，係相關研究誤將以連續變數(距離或時間)為定義域之或率當

成機率(possibility＝probability)。而模糊理論界則相反，誤導其發展將近 20 年者，

卻係模糊性≠隨機性(fuzziness≠randomness)的聲明。有趣的是，模糊理論發展

初期從未有人將隸屬函數視為累積機率，原因除了前述之聲明限制這種聯想外，

最重要的關鍵在於隸屬函數出現時多被視為係外生的輸入項，且多由研究者主觀

設定，因而其值域並不必然落在 0~1 之間，而一個值域會大於 1 的函數，根本就

不會令人聯想到係一累積機率函數。但對停車機率函數言，因將之引進時原就係

基於機率的考量(值域必落在 0~1 之間)，加以形狀很像機率密度函數的累積，因

此一開始即被誤解為累積機率，且一直誤用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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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總體停車或率函數 

停車機率(stopping probability)不只被誤解成在距停止線距離上的機率函

數，更被誤用，不但被誤當作累積機率來使用，更常將只反映個體駕駛行為的模

式直接誤用於總體的車流行為上。為澄清這些疑義，本研究首先定義個體行為

(disaggregated behavior)與總體行為(aggregated behavior)，其次提出總體停車或率

(stopping possibility)之定式，再以數學證明其幾個重要特性，並闡釋各特性之意

涵，最後提出總體停車或率函數之校估與應用方式。 

3.2.1 定義 

本研究對個體行為與總體行為之定義如下： 

(1)個體行為：指不受限制下，個體展現其意願之行為。 

(2)總體行為：指個體係群體中之一員，每一個體雖有獨立之意願，但會因其

他個體之行為而限制其意願之展現。此種群體內經由個體互動所呈現的行

為即為總體行為。 

 

由前節的分析知，如固定某點觀測變換時段到達路口之車輛，以 {停車、穿

越}二元選擇集合為定義域時，則不論停車或穿越，其比率均為機率 (停、行機

率和為 1)；但如僅針對停車部分，將各觀測點的停車機率 (stopping probability) 

對應分布於某變數 (如距停止線之距離) 時，則此一分布就不再是停車機率，可

定義為停車或率 (stopping possibility)。 

過去相關研究以自由選擇者 (變換時段所有穿越車輛及第一輛停車車輛) 

樣本構建的「停車機率函數」，本研究重新命名為「個體停車或率函數 

(disaggregated possibility function)」，並定義該函數為：「在相同車流狀況下，黃

燈顯亮瞬間位於停止線上游某定點之個別車輛，在不受限制下依其意願的展現而

採停車的機率，將每一距停止線位置的停車機率點相連所得的曲線」，進而另定

義「總體停車或率函數 (aggregated possibility function)」為：「在相同車流狀況下，

黃燈顯亮瞬間位於停止線上游某定點之車輛，不論是受前車的限制或出於本身意

願，最終是停車之機率，將每一距停止線位置的停車機率點相連所得的曲線」。 

3.2.2 總體停車或率函數之定式 

假設車流以平均密度 K 到達某一不能變換車道之臨近路口，現考慮於某車

道上行進之連續車輛，令 i 表由停止線起算，連續到達車輛之編號，Pi
K(Li)～[0,1]

表該車流狀況下之「個體停車或率函數」(為簡化說明，以下均省去密度 K 之上

標)，代表燈號由綠轉黃瞬間位於停止線上游 Li距離之第 i 車會停車的或率。 

現令某到達車況(K)下，號誌由綠轉黃瞬間位於 Li處之第 i 車係「第一輛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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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停車行為致使後續車流被迫停止」之車輛，如圖 3.2.1 所示，則其發生之或率

fsi必係其前方所有車輛均不停車之機率與該車停車機率之連乘。基於此，本研究

提出「總體停車或率函數 FSi」之定式如下： 

 

圖 3.2.1 燈號由綠轉黃瞬間臨近路口連續車輛位置分布圖 

 

 







i

j

j

m
mmjj

i

j
jjii LPLPLfsLFS

1

1

11

))(1()()()(  (3-2-1) 

其中： 







1

1

)](1[)()(
i

j
jjiiii LPLPLfs  (3-2-2) 

Li=L0+(i-1)/K= L0 +(i-1)×(V/Q) (3-2-3) 

 

式(3-2-1)係以數學式表現出前述「不論是受前車的限制或出於本身意願，最

終是停車之機率」的總體停車或率的定義。也就是說，距停止線連續車輛的第 n

輛車之所以會停車，可能是第 1 輛就停車，也可能是第 1 輛不停但第 2 輛停，一

直到其前方的車都不停、自己停的所有可能的加總。數學上即是第 1 輛車是第一

輛停車的或率(fs1)加第 2 輛是第一輛停車的或率(fs2)，一直累加到自己(第 n 輛)

是第一輛停車的或率(fsn)。 

式(3-2-2)充分表現出「前方車輛都不停而自己停」的或率連乘特徵。為方便

說明，亦為符實際，令燈號由綠轉黃瞬間恰位於停止線上者，其個體停車或率為

零(Pi(0)=0)；位於無限遠處者之個體停車或率為 1 (Pi(L∞)=1)。而由式(3-2-1)、

(3-2-2)知，該瞬間最接近停止線車輛(第一輛車)，不論是否恰位於停止線上，其

總體停車或率數值等於相同車流狀況下之個體停車或率值，即 FS1=fs1=P1。 

式(3-2-3)中，L0~[0,1/K]，表最接近停止線車輛在燈號由綠轉黃瞬間距停止

線的殘缺車間程(spacing)，依隨機原理，此事件發生在該區間每一位置上之機率

均相同；Q、K、V 則為臨近路口車流之平均流量、密度與空間平均速率，代表

到達車流之總體平均狀況。 

式(3-2-1)、(3-2-2)均以車為單元作或率的連乘所組成，本為離散型結構，故

總體停車或率函數理應為離散型分配(以車輛序號為定義域)，而非以距停止線距

離為定義域之連續型分配。惟因頭車 L0 可能發生在[0,1/K]任何位置，屬實數系，

且一旦 L0 確定，即可算出其後續每一序號車輛對應的距停止線的位置及其停車

或率，故在距離或時間定義域上，總體停車或率函數為連續型，如圖 3.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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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總體停車或率在距離的定義域上呈連續型分配示意圖 

3.2.3 總體停車或率函數之特性 

式(3-2-1)之總體停車或率函數具下列特性： 

特性一：總體停車或率函數 FS 之值域，與個體停車或率同，均為[0,1]。由於本

研究已設定燈號由綠轉黃瞬間恰位於停止線上者，其個體停車或率為零

(P1(0)=0)，故此一特性相當於係指位於停止線上游距離無限遠處之第 N

輛車(N→∞)，其總體停車或率函數值 FSN之值為 1。 

特性二：如個體停車或率函數呈階梯狀，則總體停車或率函數亦呈階梯狀，且階

梯之門檻點與個體停車或率者同。亦即此時總體停車或率函數會自動退

化成傳統之定性模式。 

特性三：如個體停車或率函數在距離空間上具準單調遞增特性，則任一位置的總

體停車或率值必大於等於個體停車或率值，(FSi≧Pi)。且只有一輛車到

達之自由流車況，或非自由流時最接近停止線之第一輛車，等式方成立。 

特性四：如個體停車或率函數為準單調遞增函數，則到達車流密度愈大，其總體

停車或率曲線會愈向停止線偏移。 

特性五：已知到達車況下，停止線上游某處之總體停車或率函數值，等於黃燈顯

亮瞬間位於該處車輛最終係停車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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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一至特性五之證明如附錄，其意涵分別解釋如下： 

(1)特性一證明總體停車或率之值域為[0,1]，與個體停車或率之值域同。 

(2)特性二說明，如每一臨近路口車輛在變換時段中均能精確量測影響其停行

決策之各因素值，且其決策門檻均相同時，則整體車流亦會呈現此種定性

的行為，而其形狀與傳統的定性模式完全相同，亦即傳統的定性模式係本

研究總體停車或率模式之特例。 

(3)特性三說明，對整體車流言，在非自由流車況下，個別車輛採繼續通行之

決策空間會受前車之限制而縮小。當到達車流為自由流時，總體停車或率

函數將退化成個體停車或率函數，亦即過去研究所提出的個體停車或率模

式亦係本研究總體停車或率模式之特例。值得說明者，引進個體停車或率

函數之原意，除為符合實際駕駛行為外，主要係欲建立更具通案性的模式

(general model)，換言之，個體停車或率模式本應能涵蓋傳統的定性模式，

但事實不然，定性模式之階梯形停車或率曲線不論係以個體抑或總體為對

象，其形狀皆相同，不但適用於變換時段中個別車輛的決策行為，亦適用

於總體車流的行為；個體停車或率模式卻只適用於自由流車況(個別車輛)，

不適用於總體車流行為，此係當初引進停車隨機模式者始料未及的。 

(4)特性四說明，臨近路口到達車流密度愈大(愈壅塞)，則個別車輛在變換時段

選擇繼續通行之決策空間便愈小，即總體停車或率函數曲線會愈偏向停止

線，如圖 3.2.3 所示。事實上周榮昌、林良泰與張式先(民 83)曾以 5 公尺為

間隔分割停止線上游路段，經蒐集並分析燈號由綠轉黃瞬間落在各間隔上

樣本停、行的比率，發現停車率曲線會隨流量增加而往停止線偏移，亦即，

本特性除有數學證明外，亦有實地觀察結果的佐證。 

 

 

圖 3.2.3 到達車況對總體停車或率函數之影響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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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特性五說明總體停車機率函數本質上與個體停車機率函數同，均係反覆觀

察停止線上游某一位置變換時段到達車輛的停行決策，所獲得的停車數占

總車數之比例，亦即均係以｛停、行｝兩決策集合為定義域的機率，如以

距停止線之距離或時間為定義域，則均為或率。特性五結合特性一，可用

以建立個體與總體停車或率之調查統計方式。令 M 表變換時段有車到達的

總號誌週期數，mi 表相同車輛到達類型下，黃燈顯亮瞬間由停止線起算第

i 輛車所在位置發生第一輛停車事件的次數，則為表現「反映個別車輛駕駛

在不受限制下會停車的意願」，第 i 輛車所在位置之個體停車或率函數值可

寫成式(3-2-4)，本研究則數學證明總體停車或率函數值為式(3-2-5)： 

個體停車或率函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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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i

j
j

i
i

mM

m
P  (3-2-4) 

總體停車或率函數：
M

m

FS

i

j
j

i


 1  (3-2-5) 

 

任何車輛到達類型下，透過式(3-2-4)可得在該車輛到達類型下的個體停車

或率函數，透過式(3-2-5)可得其總體停車或率函數。值得說明者，個體停

車或率函數 P 代表個別駕駛的停車意願，此一意願可能因車輛到達類型而

不同。例如同一路口即便是臨近車速、黃燈顯亮瞬間在停止線前的位置等

均相同，同一駕駛人的停車意願在前方無車(自由流)或有多輛車(非自由流)

的情形下亦可能不同，而其實際特性，只能透過現場調查分析方能瞭解。 

 

關於特性五，現以一範例說明。假設於某一號誌臨近路口之車道進行調查，

共蒐集 10 次有車到達的變換時段燈號由綠轉黃瞬間樣本，如圖 3.2.4 所示，為方

便說明，圖中第一輛採停車決策的樣本已依其距停止線遠近排序。式(3-2-4)的個

體停車或率係反映個別車輛駕駛在不受限制下會停車的意願，所謂不受限制，即

反映在分母的減項中。以圖 3.2.4 為例，雖然在燈號由綠轉黃瞬間位於第 5 輛車

處(41~50m 段)之車輛樣本共有 10 輛，但其中有 6 輛係被迫停車者，非不受限制

樣本，須予剔除，即該處有效樣本只有 4 個，其個體停車或率值等於

0.5(=2/(10-6))。 

式(3-2-5)為總體停車或率，燈號由綠轉黃瞬間位於第 5 輛車處之樣本共有 10

輛，計有 8 輛停車，其中 6 輛係因該位置下游之前車停車而被迫停車，2 輛則係

第一輛停車者，其總體停車或率值等於 0.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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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號誌由綠轉黃瞬間臨近路口現場取樣示意圖 

3.3 穿越車輛累積機率函數 

由於總體停車或率函數在距停止線距離或時間定義域上係或率，並不能直接

應用於變換時段的設計，須將其轉換成機率方得為之，本節說明或率轉換成機率

的原理與作法。 

3.3.1 穿越車輛累積機率定式 

欲將或率轉換成機率，須先闢明燈號由綠轉黃瞬間到達車輛在停止線上游路

段的空間分布。本節先提出合理假設，再研提機率定式。 

1.合理假設 
本研究假設：「燈號由綠轉黃瞬間到達車輛落在停止線上游路段任一處的頻

率應呈均勻分配。」此一假設的合理性，說明如下： 

(1)對於一個與上游號誌間距相當長，其車輛到達呈隨機型態、幾不受上游號

誌影響的獨立號誌路口言，燈號由綠轉黃瞬間到達車輛落在停止線上游路

段任一處之頻率應大致相同。從另一個角度言，除非存在某種外在的節制

力，方能使到達車輛在燈號由綠轉黃瞬間的空間分布不呈均勻分配。 

(2)事實上都市街道的號誌路口大多相鄰不遠，在上下游號誌時制的循環運轉

關係下，確存在上述的節制力，使燈號由綠轉黃瞬間到達下游路口車輛在

停止線上游的空間分布不均。例如美國的公路容量手冊(HCM,1994)將號誌

路口車輛到達型態分成五型，除了型Ⅲ為隨機到達外，另四型均因受下游

號誌的影響使密度高的車隊在紅燈始亮、中段及綠燈始亮、中段等特定的

時點到達。另依張家祝與許書耕(民 73 年)之研究，即便上下游路口號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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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獨立時制，其車輛到達型態亦會受兩號誌時制固定的關係而有時間長短

不一的循環週期，亦即上述的五種到達型態可能循環發生，有時循環一次

需時甚長(超過數小時)，有時較短，在進行現場調查時，如調查時間短於上

下游兩號誌時制的循環週期，便可能產生取樣偏誤的問題，須長時間調查，

儘可能消除取樣偏誤。 

(3)黃燈的設計是特殊的個案抑或通案問題？前者，最極端的狀況係，上下游

號誌因連鎖時差設定的關係，使上游疏解車輛永遠在下游號誌紅燈顯示時

仍距停止線相當長的距離，亦即綠燈結束瞬間在停止線上游相當長的範圍

內係淨空無車，因這種特殊的狀況在控制下一直存在，故下游號誌在綠燈

結束後對該流向根本就不需提供黃燈(即黃燈 0 秒)；如係後者，就必須假設

車輛的到達係隨機的，任何狀況均有可能，而且機會相等。 

 

由上述說明知，通案設計變換時段，可逕以假設車輛的到達係隨機的，燈號

由綠轉黃瞬間到達車輛落在停止線上游路段任一處的頻率應呈均勻分配。 

2.累積機率定式 
黃燈的設計係提供「穿越者有足夠的時間」與「停車者有足夠(舒適)的煞停

距離(空間)」，亦即，理論上觀測停車者或穿越者的行為似均可以用來評估黃燈

設計的良劣。基於此，本研究假設在「燈號由綠轉黃瞬間到達車輛落在停止線上

游路段任一處的頻率應呈均勻分配」，令 x 為由停止線起算至上游路段某處之距

離，則可將總體停車或率轉換成下列兩種機率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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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表由停止線起算至上游路段某處之距離 

 

式(3-3-2)係估算在停止線上游 x 處採停車的車輛累積機率，定式在數學上並

無問題但應用上卻有困難。由於總體停車機率函數 FS 之值域為[0,1]，且 x 在大

於某一值以後，FS(x)即接近 1，使式(3-3-2)之分母項會隨 x 增加而趨無限大，致

整個定式無法定義。為使分母項有定義，似可設定 x 的上限值(例如距停止線 150

公尺為限)，惟 x 的上限值並無客觀的設定方式，更嚴重者，不同的設定，其結

果迥異。總言之，反映停車者行為的累積機率無法供變換時段設計使用。 

式(3-3-1)係估算在停止線上游 x 處採穿越的車輛累積機率，應用上則不會有

前述的問題。由於 x 在大於某一值以後，1-FS(x)=0，故其分母項有定值，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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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積分範圍(距停止線距離或時間)的影響，實際上該分母項在 x 達有限值(例如距

停止線 100 公尺)以後即會維持不變。 

簡言之，黃燈的設計係提供「穿越者有足夠的時間」與「停車者有足夠(舒

適)的煞停距離」，而應用上以觀測穿越者的行為來評估黃燈設計的良劣較為簡

易，且有客觀、天然的量度基準(停止線)可供採用。 

綜合上述分析，本研究選用式(3-3-1)作為變換時段設計工具，依式(3-2-1) FS

之涵義，式(3-3-1) Cross(x)之意義為：「燈號由綠轉黃瞬間落在停止線至上游 x

處的車輛中，選擇穿越者占總穿越車數之比例」，基於此，可將 Cross(x)命名為

穿越車輛累積機率(Accumulated Probability of Crossing)。 

應用式(3-3-1)，將距離轉換成時間，即為黃燈長度設計公式，如式(3-3-3)所

示： 

1
1

)(
)( 


 



v
t

v
xv Cross

V

Cross
Y  (3-3-3) 

其中： 

Y
v ：%車輛係合法穿越的黃燈設計長度(車速為 V) 
1)( v

xCross  ：累積穿越比例達%之距停止線距離 Lα(車速為 V) 
1)( v

tCross  ：累積穿越比例達%之距停止線時間(車速為 V) 

 
式(3-3-1)的穿越車輛累積機率為燈號由綠轉黃瞬間落在停止線至上游x處範

圍內的穿越車輛數占變換時段總穿越車輛數的比例，如黃燈長度恰可使該瞬間位

於 x 處車輛以等速 V 通過停止線，即可由式(3-3-1)算出在黃燈中以相同車速合法

穿越停止線者占總穿越者的比例(%)。如預設合法穿越比例，藉式(3-3-3)即可反

求所需的黃燈時間，而 1-%即 ITE(1985)建議的「黃燈結束後仍進入路口的車輛

百分比」。 

式(3-3-1)係先現場調查建立總體停車或率後，再轉換成穿越累積機率，應用

時略顯繁複。Lin, et al (1987,1988)則直接以實際觀測到的黃燈需時樣本作成累積

機率，惟其每一變換時段僅取最後進入路口的車輛(一個變換時段最多只取一輛

車)，應用時相當簡易，但無理論支持。事實上，本研究的穿越車輛累積機率只

要再略作處理，即能直接以現場取得變換時段車輛穿越停止線的樣本來建立穿越

累積機率。 

令穿越車輛累積機率式中的 FS 採式(3-2-5)式。由於 Cross(x)式分子、分母

項均有 FS 式的 1/M 分母，可消除之，現從停止線起向上游每隔一等間距(如 5

公尺)劃設一取樣區間，令 CPi表第 i 取樣區間蒐集到的穿越車輛樣本數，則由停

止線累積至 i 區間的穿越車輛累積機率 Cross(x)可改寫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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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3-4)的分母表總穿越車輛數，分子表燈號由綠轉黃瞬間落在第 i 區間至

停止線範圍內車輛採穿越的車輛數。由於每一區間至停止線長均已知，故可設定

一穿越車輛累積機率門檻值 α(例如 α=95%)，依式(3-3-4)決定門檻長度 Lα，再依

式(3-3-3)來求算黃燈長度。此外，如事前已將樣本依車速分群，則可直接以各穿

越車輛自燈號由綠轉黃瞬間起至到達停止線止的耗時，建立穿越車輛累積機率，

只要設定門檻值 α，即求得對應的黃燈長度。值得說明者，由式(3-3-4)知，欲以

現場調查取樣直接建立穿越車輛累積機率，必須所有穿越車輛均納為樣本，不可

無理論根據，逕選最後穿越車輛為樣本。 

綜言之，本研究的方法有兩種應用方式，不論何種方式，均先要設定一 α%，

代表在黃燈內「合法」穿越停止線車輛占總穿越停止線車輛的比例(百分位)，相

對的，亦代表穿越車輛最多只有 1-α%為「違規」(黃燈結束後仍進入路口)。該兩

種應用方式為： 

應用方式 1：現場調查取樣，建立車速為 V 的總體停車或率函數後，經式(3-3-1)

轉換成穿越車輛累積機率。 

應用方式 2：現場調查，取得穿越車輛自燈號由綠轉黃瞬間起至到達停止線止的

耗時樣本，直接建立穿越車輛累積機率。 

 

不論採用何種方式，本研究方法獲得的黃燈長度均對應「合法」穿越停止線

車輛占總穿越停止線車輛的比例 α%，不但與 ITE 建議的、衡量變換時段設計良

窳的績效指標相符，更有完整的理論支持，係變換時段設計良好的應用工具。 

3.範例說明 
沿用圖 3.2.4 的前例。由圖知，總穿越車輛數為 30 輛，則穿越門檻 Lα長度

分別為 10、20、30、40、50 公尺，即以車速 50 kph 計，則相當於到達停止線需

時為 0.7、1.3、1.7、2.0、2.2 秒，其穿越車輛累積機率值分別為 10/30、18/30、

24/30、28/30、30/30，如換成「違規」(黃燈結束後仍進入路口)率，則分別為 66.7%、

40%、20%、6.7%、0%，如果以黃燈結束後最多只會有 6.7%車輛進入路口的標

準來設計黃燈，則黃燈長度可設為 2 秒。 

3.3.2 黃燈需時累積機率法與總體停車或率法之比較 

由第二章的回顧及前節的分析知，Lin, et al (1987,1988)的黃燈需時累積機率

法與本研究的方法有相似之處但亦有明顯的不同，茲比較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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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似處 

(1)此 2 方法均屬敘述性、需求導向(反映穿越需時)法，均有明確的(且相當近

似)設計目標與評估指標，對於黃燈需時均定義為「黃燈始亮後至駛達停止

線的耗時」。 

(2)此 2 方法均號稱對變換時段各種到達車況均適用。Lin, et al (1987, 1988)因

係每一變換時段僅取最後一輛進入路口車輛，故不論係自由流(只有一輛車

到達)或非自由流(有多輛車到達)均適用；本研究則係以數學證明其方法對

各種到達車況均適用。 

(3)在自由流車況下(變換時段只有一輛車到達)，本研究之總體停車或率自動退

化成個體停車或率，此時依式(3-3-3)轉換的穿越車輛累積機率之意義等於

「觀察多個變換時段，燈號由綠轉黃瞬間，最後(亦是最先)穿越者落在停止

線至其上游 x 處之車數，占最後穿越者總車數之比例」，與 Lin, et al 

(1987,1988)定義之黃燈需時累積機率完全相同。 

2.相異處 

(1)在應用程序上，Lin, et al (1987,1988)係直接以實際觀測到的黃燈需時樣本作

成累積機率，此法明顯較為簡單，但並無任何變換時段駕駛行為理論的支

撐；本研究的方法有二種應用方式，一係先建立反映駕駛停行決策行為的

總體停車或率，再由變換時段的車輛到達型態(分配)轉換成穿越車輛累積機

率。其二係以全部穿越車輛均取樣的方式直接以實際穿越車輛作成累積機

率。此 2 方式均有完整的理論基礎並正確反映變換時段的總體車流特性，

惟方式一較繁複，方式二較簡單。 

(2)在構建黃燈需時累積機率的取樣上，Lin, et al (1987,1988)僅取每一變換時段

最後進入路口的車輛(一個變換時段最多只取一輛車)；本研究則係每一變換

時段所有進入路口的車輛均取樣(一個變換時段可有多輛車)。值得說明者，

由式(3-3-1)與式(3-3-4)的推導知，欲直接以實際穿越時間作成黃燈需時累積

機率時，唯有全部穿越車輛均取樣，方能正確反映包含變換時段駕駛者停

行決策及到達車輛的空間分配等的總體車流特性。 

(3)在評估黃燈設計良窳的指標上，Lin, et al (1987,1988) 雖然認為 ITE 建議的

「車輛在黃燈結束後仍進入路口的百分比」可作為黃燈長度是否適當的評

估指標，惟其特殊的取樣方式使評估指標須改為「車輛不會在紅燈顯示後

仍進入路口的狀況在所有變換時段中達某一百分比」，換言之，其指標的黃

燈需時計量單元不再是「車」，而是「變換時段」；本研究的穿越車輛累積

機率，由理論推導知，係由所有進入路口車輛的黃燈需時組成，故指標的

計量單元是車，完全符合 ITE 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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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簡例數值分析 

由前節分析知，Lin, et al (1987,1988)及本研究均提出可用以設計黃燈長度的

方法：Lin, et al (1987,1988)的方法屬經驗法則，應用程序簡單易行；本研究的方

法建立在嚴謹的理論基礎上，亦能簡單的應用。本節利用簡例分析，以確定 Lin, 

et al (1987,1988)方法背後隱含的特性，並說明本研究方法的簡易應用方式。 

1.條件設定 
為利比較，本簡例分析的條件設定如下： 

(1)座標：橫軸為距離(公尺)或時間(秒)，以停止線(黃燈顯亮瞬間)為原點，停

止線上游為正；縱軸為介於[0,1]的比率值，以 0 為原點，以 1 為最大值。 

(2)臨近路口車速：假設車輛接近路口，不論是一輛車或一車隊，各車的車速

均為 40kph。因為車速相同，因此距離可以直接對映轉換成時間，例如 50

公尺(距停止線距離)對映 4.5 秒鐘(行駛時間)。 

(3)車輛到達狀況：假設變換時段的車輛係以高密度到達，其車間程 (spacing) 

假設均為 10 公尺。 

(4)個體停車或率曲線：代表在高密度車流狀況下，個別車輛停行決策的自由

選擇意願。為簡化，假設該曲線呈直線型，令 x 為距離，b 為斜率，其公式

為： 









11

1

bx

bxbx
P  (3-3-5) 

並設定 b=1/50，即黃燈顯亮瞬間位於停止線上游 50 公尺及更遠處的車輛

均會停車。如黃燈長度設為 4.5 秒鐘，依上示公式將沒有任何車輛會闖紅

燈穿越停止線。 

(5)總體停車或率曲線：將式(3-3-4)代入式(3-2-1)可得理論曲線。 

(6)黃燈顯亮瞬間臨近路口車輛在停止線上游的空間分配：為簡化，假設呈均

勻分配，其意涵指在每一變換時段對停止線上游路段空中照相，點出接近

路口各輛車黃燈顯亮瞬間的位置(不論最終是停或行)，重覆相當多次後，其

車輛樣本係均勻分布在整個路段上。 

(7)空間取樣間隔與樣本數設定：為使各種估算均達一定精度，空間取樣間隔

設為 0.1 公尺(對應的時間取樣間隔相當於 0.009 秒)。因為係簡例分析，故

樣本可以為全母體，相當於變換時段取樣了接近無限多次。 

2.理論值計算 
本研究所謂理論值指以式(3-2-1)及式(3-3-1)直接求算的結果。上述高密度流

(車間程為 10 公尺)依公式計算的個體、總體停車或率及穿越車輛累積機率理論

曲線如圖 3.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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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高密度車輛到達類型的停車或率與穿越累積機率理論曲線 

 

 

因連續車流中的某車採停車，其後續各車均會被迫停車，故可將到達車輛由

停止線向上游依序編號，再以發生最先停車者的序號代表變換時段的車輛停行狀

況(例如狀況一表序號 1 的車輛是最先停車者)。而在車間程為 10 公尺的高密度

流車輛到達類型下，依前述個體停車或率函數的設定，距停止線上游 50 公尺及

更遠處的車輛均會停車(停車或率=1)，因此每一變換時段值得抽樣者最多只有最

靠近停止線的前 6 輛車，亦即最多只有六種停行狀況，如圖 3.3.2 所示。 

 

 
圖 3.3.2 高密度車輛到達類型的各種停行決策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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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狀況發生的機率可由理論公式精確估算，如表 3-3-1 所示，茲分述如

下： 

(1)每次取樣(每個變換時段)係同時取得 6 輛車樣本，每個車樣本的屬性包括黃

燈顯亮瞬間的位置、車速，以及最終的停行決策結果(穿越或停車)。各車在

黃燈顯亮瞬間的位置，因車間程均為 10 公尺，故只要頭車(距停止線最近者)

位置確定，後續各車即全部確定。而頭車可能落在 0~10 公尺區間內任一點

上，依前述均勻分配的假設，可令各點發生的機率相等。 

(2)每組樣本(6 輛車)必發生六種停行狀況中的某一種，惟每種狀況發生的機率

均不同，欲得無偏誤的抽樣結果，可令各狀況發生的機率等於母體機率(依

總體停車或率公式計算)，例如狀況三係第一、二輛車穿越，第三輛車係首

先停車者，其發生的機率，依式(3-2-2)為(1−P(x1))×(1−P(x2))×P(x3)，等於前

二輛車均穿越與第三輛車會停車的聯合機率(第四、五輛等後續被迫停車者

停車的機率均為 1)。由於係一組樣本(6 輛車)發生的機率，故同組樣本所屬

各車雖然停行結果不同，但發生的機率均相同。此外，發生六種停行狀況

的機率和必為 1，表示每個變換時段恰有一種狀況會發生。 

(3)因為是抽樣，便需對停止線上游路段作切割，切割愈細，抽樣結果會愈精

確，但樣本就需愈大。利用簡例分析的好處是可假設樣本接近無限大，故

可基於精度要求作無限切割(表 3-3-1 係切割成 0.1 公尺)。現以 0 或 1 代表

最終係穿越或停車的決策變數，各位置各狀況發生的機率均以理論公式計

算 (如表 3-3-1 之狀況發生機率欄)，即可構成無偏誤的樣本集。 

(4)以頭車位在 0 公尺為例，因間距均為 10 公尺，故其後續各車會落在 10、20、

30、40、50 公尺處。各位置係第一輛停車的機率依公式計算得 0.000、0.200、

0.320、0.288、0.153、0.038 (機率和為 1)，此一機率亦係各位置六種停行狀

況的機率。在均勻分配的假設下，令各位置總抽樣數相同，各位置某種停

行決策無偏誤的抽樣數即為各狀況發生的機率乘以總抽樣數。例如各位置

均抽 1000 輛車，則 0、10、20、30、40、50 公尺處的停車樣本數分別為 0、

200、521、809、962、1000 輛。以 30 公尺處為例，其 809 個停車樣本中，

有 521 輛係因前車停車而被迫停車，另 288 輛則係依自行意願選擇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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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六種停行決策狀況及發生的機率 

瞬間位置 六種停行決策狀況 狀況發生機率(1/10000) 

x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合計 

0.0 1 0 0 0 0 0 0.0000 0.2000 0.3200 0.2880 0.1536 0.0384 1.00 

0.1 1 0 0 0 0 0 0.0020 0.2016 0.3202 0.2867 0.1520 0.0375 1.00 

 1 0 0 0 0 0        

10.0 1 1 0 0 0 0 0.0000 0.2000 0.3200 0.2880 0.1536 0.0384 1.00 

10.1 1 1 0 0 0 0 0.0020 0.2016 0.3202 0.2867 0.1520 0.0375 1.00 

 1 1 0 0 0 0        

20.0 1 1 1 0 0 0 0.0000 0.2000 0.3200 0.2880 0.1536 0.0384 1.00 

20.1 1 1 1 0 0 0 0.0020 0.2016 0.3202 0.2867 0.1520 0.0375 1.00 

 1 1 1 0 0 0        

30.0 1 1 1 1 0 0 0.0000 0.2000 0.3200 0.2880 0.1536 0.0384 1.00 

30.1 1 1 1 1 0 0 0.0020 0.2016 0.3202 0.2867 0.1520 0.0375 1.00 

 1 1 1 1 0 0        

40.0 1 1 1 1 1 0 0.0000 0.2000 0.3200 0.2880 0.1536 0.0384 1.00 

40.1 1 1 1 1 1 0 0.0020 0.2016 0.3202 0.2867 0.1520 0.0375 1.00 

 1 1 1 1 1 0        

50.0 1 1 1 1 1 1 0.0000 0.2000 0.3200 0.2880 0.1536 0.0384 1.00 

50.1 1 1 1 1 1 1 0.0020 0.2016 0.3202 0.2867 0.1520 0.0375 1.00 

 1 1 1 1 1 1        

註：1.瞬間位置指燈號由綠轉黃瞬間接近路口車輛距停止線的距離，單位：公尺。 
2.狀況欄中之 0,1 分表該瞬間位於 x 車輛在變換時段最終係穿越(0)或停車(1)之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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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兩種方法取樣方式之比較 
黃燈需時累積機率的取樣係以停止線為參考點，黃燈顯亮瞬間為計時起算

點，蒐集每一穿越車輛到達停止線的耗時(即黃燈需時)。由第二章及前節的回顧

知，Lin, et al (1987,1988)及本研究在建立黃燈需時累積機率時各有不同的取樣方

式，Lin, et al (1987,1988)的樣本僅限變換時段最後穿越停止線的車輛，本研究稱

之為「極值樣本」，其在黃燈時段中所有先前穿越停止線的車輛均不予取樣；本

研究的樣本為變換時段所有穿越停止線的車輛，本研究稱之為「全樣本」。本研

究之穿越車輛累積機率的定義域需由原本的距離透過車速的轉換變為時間，為利

比較，並消除不必要的變異干擾，本研究假設所有到達車輛均以相同車速(40 kph)

接近路口，透過速率轉換即可將定義域由距離一對一改成時間。 

極值樣本與全樣本兩種取樣方式在自由流狀況下(變換時段中只有一輛車到

達路口)並無差異，但在非自由流狀況下(多車到達)便有明顯不同，如表 3-3-2 所

示。表 3-3-2 係將表 3-3-1 左欄中所有選擇停車的樣本剔除，再依兩種不同取樣

方式篩出穿越車輛的最後結果，各位置各狀況發生的機率仍維持與表 3-3-1 同，

依此無偏誤的樣本集，即可建立無偏誤的黃燈需時累積機率。 

 

表 3-3-2 兩種黃燈需時取樣方式之比較 

時間 

(秒) 

距離 

(公尺) 

全樣本取樣之六種狀況 極值樣本取樣之六種狀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0.000 0.0  0 0 0 0 0  0     

0.006 0.1  0 0 0 0 0  0     

   0 0 0 0 0  0     

0.600 10.0   0 0 0 0   0    

0.606 10.1   0 0 0 0   0    

    0 0 0 0   0    

1.200 20.0    0 0 0    0   

1.206 20.1    0 0 0    0   

     0 0 0    0   

1.800 30.0     0 0     0  

1.806 30.1     0 0     0  

      0 0     0  

2.400 40.0      0      0 

2.406 40.1      0      0 

       0      0 

3.000 50.0             

3.006 50.1             

              
註：表中之 0,1 分表在燈號由綠轉黃瞬間位在停止線上游某處車輛最終係穿越(0)或停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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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係以高密度到達車流的穿越車輛黃燈需時累積機率理論值為基準，

比較上述兩種取樣方式的黃燈需時累積機率結果。由圖知，本研究的全樣本(所

有穿越車輛)黃燈需時累積機率曲線與理論曲線完全相符，Lin, et al (1987,1988)

的極值樣本(最後穿越車輛)黃燈需時累積機率曲線則會結構性偏離理論曲線，致

在相同的累積機率下，必然高估黃燈需時。 

由以上的簡例分析知，如只是決定黃燈長度(不探討駕駛行為)時，本研究的

總體停車或率法亦有簡單的應用程序，方法係蒐集變換時段所有穿越路口車輛的

黃燈耗時，建立全樣本穿越累積機率曲線，再以預設的累積機率值 α (百分位) 決

定黃燈長度。此種程序應用上相當簡易，且有嚴謹的理論基礎，能適用各種車輛

到達類型，而其決定的黃燈長度亦有明確的意義，即「可提供 α比率的車輛合法

穿越停止線」。Lin, et al (1987,1988)採用的極值取樣在變換時段只有一輛車到達

路口的狀況下不致產生問題，但在多車到達下會造成結構性的偏誤，致在相同的

累積機率下，必然高估黃燈需時。 

 

 

 

 
圖 3.3.3 極值樣本取樣造成穿越累積機率曲線結構性偏離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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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全紅的設計 

由第二章的回顧知，變換時段係由黃燈與全紅組成，黃燈係供臨近路口車輛

停行決策之用，全紅則供車輛完整穿越路口的清道之用。對於全紅的設計，大部

分研究採定性法，只有極少數採隨機法，本節分別整理分析之。 

3.4.1 全紅設計的定性法 

如將相關研究提出的變換時段定性公式拆成黃燈與全紅兩單元，則黃燈單元

一般包含臨近路口駕駛之覺察、反應時間，與以原車速通過安全煞停距離的時

間；全紅單元一般包含車輛以原車速由停車線行駛至完全通過遠端衝突區的時

間，及橫向衝突車輛由停等至起動至衝突點之時差，如表 3-4-1 所示。 

 

表 3-4-1 變換時段相關研究之黃燈與全紅的定式組成 

研究者 黃燈長度 全紅長度 

Gazis, Herman and 

Maradudin(1960) 
a

V
tY s 2

 
V

LW
AR


  

Williams(1977) )2/( aVtY   )/2(]/)[( xxx adKVLWAR 

ITE(1985) 
Gga

V
tY

22 
  














VLP

VP

VLW

AR

/)(

/

/)(

 

Retzko ,Boltze(1987) 
a

V
tY

2
 

ry
x t

a

d

V

LW
AR 


 

2
 

我國交通部(2012) 










秒

秒

秒

5,60

4,60~51

3,50

kph

kph

kph

Y 







L)/2V(P~L)/V(P

L)/2V(W~L)/V(W
AR  

註：表中公式內各變數之定義，請參閱第二章之說明。 

 

由表 3-4-1 知： 

(1)除我國外，各相關研究對黃燈長度的設計均係援用 Gazis, Herman and 

Maradudin(1960)的定式。 

(2)各相關研究對全紅長度的組成，有共同項，亦有不同項。共同項是穿越完

整路口需時項，即(W+L)/V 或(P+L)/V；不同項變化較多，包括橫向停等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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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與穿越路口車輛間之衝突距離 dx，停等車輛起動加速率 a+，以及橫向車

流紅燈轉綠的起動反應時間 Kx，txy為橫向號誌全紅結束前之紅、黃並亮時

間(一般定為 1 秒)，惟不論如何變化，均係表現橫向燈號由紅轉綠瞬間至第

一輛車到達衝突點的時間，且均係會令全紅變短的減項。 

對於變換時段考量橫向車輛至衝突點的時差，而將全紅減短的處理，其目的

係為增加交岔路口的運轉效率，惟可能會降低路口的安全，此種以安全換取效率

的設計，應用上要非常謹慎。Williams(1977)即提醒：「橫向車輛起動延遲的使用

必須小心，當有可能提前起動時(light jump)，其值應設為 0」，Parsonson 與

Santigo(1981)亦指出：「此一觀念僅適用於橫向街道車輛處於停車起動的狀況，

不適用於燈號由紅轉綠時以一定速率接近路口的狀況」。我國目前許多號誌路口

設有紅燈倒數計時，橫向車輛由停車至起動的延滯已縮短，加上有可能發生

Parsonson 與 Santigo(1981)所述的狀況(橫向燈號由紅轉綠時最接近路口的車輛係

處於行駛狀態)，因此，原則上全紅不宜設置扣減項。 

經由以上分析說明知，以定性方式來設計全紅，則普遍獲得共識的是考量穿

越完整路口需時，即(W+L)/V 或(P+L)/V。 

3.4.2 全紅設計的隨機法 

相關研究對於全紅的設計，只有極少數採隨機法。由第二章的回顧知，

Lin(1986)對紐約州 3個都市 10處交岔路口的 11個直行車道蒐集變換時段駕駛行

為資料，該研究以燈號由綠轉紅瞬間為起算點，計算每輛穿越停止線車輛行駛整

個路口至車尾通過下一路段起點為止的時間(變換時段需時)，再以調查所得樣本

建立累積曲線，取其第 95 百分位值 T 作為應變數，以 Gazis 理論公式所含變數

為自變數，建立不同迴歸定式，最後建議採用下式： 

T=4.36+0.56{(W+L)/V}, R2=0.47 (3-4-3) 

 

上式中，常數項為黃燈時間，各路口等長(4.36 秒)，全紅時間則為第二項，

隨路口清除距離而變，但為 ITE 公式的 0.56 倍，與我國採 0.5 倍者相當接近。 

3.4.3 全紅設計方法的建議 

參考上述相關研究的作法，本研究仿 ITE(1985)建議的黃燈設計績效指標：

「黃燈結束後仍進入路口的車輛百分比」，另新增「全紅結束後仍未清除路口的

車輛百分比」指標，並比照式(3-3-3)，提出全紅時段設計公式為： 

1)(  
v
t

v CrossY  (3-4-4) 

1)(  
v
t

v ChangeC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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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LW
YCAR vvv )( 

   (3-4-6) 

其中： 
1)( v

tCross  ：臨近車速為 V，穿越累積機率%對應之到達停止線耗時 
1)( v

tChange  ：臨近車速為 V，累積機率%對應之變換時段總耗時 

Y
v ：臨近車速為 V，僅 1-%穿越車輛會闖紅燈的黃燈設計長度 

C
v ：臨近車速為 V，僅 1-%穿越車輛會在全紅結束後仍未穿越

路口的變換時段總長度 

AR
v ：臨近車速為 V，僅 1-%穿越車輛會在全紅結束後仍未穿越

路口的全紅計長度，%>% 

W+L ：路口完全淨空的穿越距離 

式(3-4-4)與式(3-4-5)現場調查時的取樣點如圖 3.4.1 所示。圖中，t0 表燈號由

綠轉紅瞬間，t1 表車輛到達停止線的時間，t2 表車輛完全通過路口的時間。由圖

知，車輛到達停止線係以車頭為量測參考點，車輛完全通過路口係以車尾為量測

參考點。t1-t0 即某穿越車輛樣本的黃燈需時 Y，t2-t0 即該車由燈號由綠轉紅瞬間

至完全通過路口的總變換時段需時 C。在蒐集足夠穿越車輛樣本，分別建立黃燈

需時與總變換時段需時累積機率後，依設定的、水準決定各別設計時間，再

將 C-Y即可獲得全紅設計時間，而該時間不得短於依原車速行駛完 W+L 的需

時。 

 

 

圖 3.4.1 變換時段現場調查取樣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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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換時段的設計攸關路口交通安全，其百分位之設計水準理應較高，Lin 等

人(1987a,1987b,1988)的黃燈設計即採=95%，而本研究建議的全紅設計則以

C
v-Y

v(W+L)/V 作為 之設定原則。在此種設計下，不但可預先掌握最多只會

有 5%的穿越車輛係在黃燈結束後仍進入路口，亦可預先了解最多只有 1- (%)

的穿越車輛未受全紅的保護(在全紅結束後仍進入路口)。而  >  的要求，係因

黃燈之後尚有全紅，因此黃燈之後仍進入路口的車輛雖屬違規，但仍受全紅的保

護，但全紅結束後仍未完全清除路口的車輛則無任何其他保護，因此必須有較黃

燈更為嚴謹的設定。 

3.5 本章小結 

傳統作為黃燈設計的停車機率函數(Stopping Probability Function)發展迄今

長達 40 餘年最終卻走入死胡同，其真正原因係一開始即被誤當成機率，且一直

誤用迄今。經本研究分析發現，停車機率不是機率，係模糊理論的隸屬函數，本

研究援用模糊理論的術語，稱之為停車或率函數(Stopping Possibility Function)。

本研究提出總體停車或率函數，並數學證明該函數具備良好特性，傳統的 Gazis

定性公式或是停車機率函數均為總體停車或率函數之特例，且可以反映變換時段

不同車輛到達類型對總體車流停行決策的影響，其現場調查亦簡單可行。 

本研究的總體停車或率函數須轉換成機率方能應用於黃燈的設計。本研究假

設在「燈號由綠轉黃瞬間到達車輛落在停止線上游路段任一處的頻率應呈均勻分

配」，將總體停車或率進一步轉換成穿越車輛累積機率，如引進總體停車或率的

調查統計公式，更可以現場取得的變換時段車輛穿越停止線樣本直接建立穿越累

積機率的公式。由本研究推導知，欲直接以實際穿越時間作成黃燈需時累積機率

時，唯有全部穿越車輛均取樣，方能正確反映包含變換時段駕駛者停行決策及到

達車輛的空間分配等總體車流特性。 

經本研究理論推演及以簡例分析說明知，如僅為決定黃燈長度，本研究總體

停車或率法的應用程序亦相當簡單，只要蒐集變換時段所有穿越路口車輛的黃燈

耗時，據以建立全樣本累積機率曲線，再以預設的 α (百分位) 即可決定黃燈長

度。 

本研究以「黃燈結束後仍進入路口的車輛百分比」作為黃燈設計績效指標，

以「全紅結束後仍未清除路口的車輛百分比」作為全紅設計績效指標，提出變換

時段設計的完整公式，可用以預先掌握黃燈結束後車輛仍進入路口的比例，亦可

預先了解車輛未受全紅保護(在全紅結束後仍進入路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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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總體停車或率法之應用 

關於變換時段設計方法，Gazis, et al(1960)考量駕駛人停車決策反應時間

ts(秒)、路口臨近速率 V(公尺/秒)，及安全減速率 a (公尺/秒 2)等參數，並以速限

為設計速率，提出最短變換時段公式為 Tmin=ts+V/2a+(W+L)/V，並為美國運輸

工程師協會(ITE)修正引用，ITE(1985)另建議黃燈結束後仍進入路口的車輛百分

比超過地區標準(許多地區採 1%~3%)時，即需加長黃燈時間，亦即「黃燈結束

後仍進入路口的車輛百分比」可作為衡量黃燈設計良窳的指標，但並未說明黃燈

公式與該指標間的關係。 

不論是 Gazis, et al(1960)的最短變換時段公式或 ITE(1985)的黃燈長度修正

公式，長久以來一直遭到許多研究者之質疑，主要原因是公式中的 ts、a 兩參數

一旦設定，則路口臨近速率愈高，所需黃燈必愈長，此與現場觀測結果不盡相符。 

由前章的說明知，本研究提出的變換時段設計方法有二種應用方式，一係先

建立反映駕駛停行決策行為的總體停車或率，再轉換成穿越車輛累積機率。其二

係以全部穿越車輛均取樣的方式直接以實際穿越車輛作成累積機率。本章以臨近

路口不同車速及不同車輛到達型態等之黃燈需時，分別展現上述兩種應用方式，

其中，前者採用第一種方式，後者採第二種方式。 

4.1 不同臨近車速之黃燈需時比較 

不論是 Gazis, et al(1960)的最短變換時段公式或 ITE(1985)的黃燈公式，均會

得到路口臨近車速愈高所需黃燈必愈長之設計結果，此與現場觀測結果不盡相

符。本節展現本研究變換時段設計方法的第一種應用方式，以前章構建之停車或

率法為基礎，並以 ITE(1985)建議之「黃燈結束後仍進入路口的車輛百分比」為

衡量黃燈設計良窳的指標，進行臺灣都會區駕駛人於不同臨近車速下之黃燈需時

比較實證。 

4.1.1 資料調查 

1.調查地點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曾委託蔣銘堅等(民 92)針對臺灣北中南各區選擇具代表

性的 30 處路口進行調查，每處至少調查 2 小時，其路口篩選與取樣原則如下： 

(1)路口選擇：限四腳型交岔路口，且以正交為原則；臨近交岔路口路段平坦

且視野良好，駕駛人可在 200 公尺外看見號誌。 

(2)調查車道：每處路口調查受機車干擾少、主要供汽車直行或直行兼左右轉

流動之車道至少 2 條。 

(3)調查車種：分成大客車、大貨車及小型車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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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通管制：須在無執法人員現場交通指揮狀況下調查。 

(5)調查範圍：空間範圍為停止線起至上游 100 公尺，時間範圍則為綠燈結束

前 5 秒至紅燈始亮後 5 秒。 
 
本研究篩選其中 15 處路口，計北部地區 8 處、中部地區 5 處、南部地區 2

處，均為臺北、臺中、高雄三大都會區的市區道路，其基本資料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調查路口基本資料 

地

區 
縣市 路口位置 

臨近路口 臨近路口時制(秒)
臨近路段長 調查日期 

方向
路口

寬
G Y AR R

北

部 

臺北市 長安東路-伊通街 往東 15.2 100 3 1 47 142 90.12.26 

臺北縣 重新路-正義北路 往西 24.5 52 3 1 90 198 91.01.08 

臺北市 康定路-桂林路 往北 19.8 55 3 1 120 176 91.01.10 

臺北市 忠孝東路-光復南路 往東 34.5 64 3 1 133 151 91.01.16 

臺北市 松江路-錦州街 往南 12.6 94 3 1 149 210 91.01.17 

臺北縣 中正路-新興街 往東 12.6 79 3 1 120 192 91.03.07 

臺北市 重慶北路-哈密街 往南 14.5 115 3 1 180 387 91.03.15 

臺北市 新生南路-濟南路 往南 25.0 77 3 1 220 140 91.12.30 

中

部 

臺中縣 新興路-三民街 往東 10.3 91 3 1 36 148 91.02.21 

臺中縣 國光路-興大南路 往南 22.0 115 3 1 182 192 91.02.23 

臺中市 朝馬路-黎明路 往東 25.0 107 3 1 40 144 91.02.27 

臺中市 公益路-中興路 往東 20.2 80 3 1 37 125 91.02.28 

臺中市 雙十路-公園東路 往北 23.0 47 3 1 48 140 92.03.01 

南

部 

高雄市 七賢二路-自立二路 往西 23.5 50 3 1 93 114 90.12.24 

高雄市 大仁路-大勇路 往北 18.6 55 3 1 27 112 90.12.27 
註：1.各路口均為中央分隔，速限均為 50kph；臨近路口寬、臨近路段長之單位均為公尺。 

2.路口寬係調查方向之交岔路口寬度(單位：公尺)，由停止線至下游行人穿越道遠端或起始線

(無行人穿越道)；號誌時制中，G 表綠燈，Y 表黃燈，AR 表全紅，R 表紅燈；路段長指調查

路口停止線溯至上游路口或開口之長度(單位：公尺)。 
資料來源：蔣銘堅、梁恩輝、張勝雄，「號誌交叉口變換時段駕駛行為調查與分析之研究」，交通部運

輸研究所，民國 92 年。 

 
2. 調查方法 

蔣銘堅等(民 92)係採現場錄影方式，再以影像處理技術辨識車種並取得車輛

的車行軌跡資料(時間、空間座標值)，如圖 4.1.1 所示。藉此種資料可獲得車種、

黃燈始亮瞬間的車輛位置(距停止線距離)、車速，以及各車最終之停行決策。 

本研究另以停止線為起點，向上游每 5 公尺間距劃設取樣區間，將上述資料

整理成黃燈始亮瞬間的位置、車速與最終停行決策資料，範例如表 4-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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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車行軌跡資料範例 

 
表 4-1-2 黃燈始亮瞬間車輛位置、車速與最終停行決策範例 

週期編號 
取樣區間編號(由停止線起) 車

數

各車瞬間速率(kph)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V1 V2 V3 V4

22-1-1-2        1 1 2 62.6 74.9   

22-2-1-2   0      1 2 47.9 56.9   

22-1-1-3   0     0 1 1 4 45.0 59.8 56.9 59.8

22-2-1-3        1 1 1 3 56.9 38.9 57.2  

22-1-1-4  0      1 1 3 55.4 66.2 66.2  

22-2-1-4        1 1 1 3 46.1 62.6 48.2  

22-1-1-5        1 1 60.5    

22-2-1-5        1 1 1 3 42.5 45.4 51.1  

22-1-1-7        1 1 1 1 4 40.3 52.6 48.2 59.8

22-2-1-7 0       1 1 3 52.6 58.7 65.5  

22-1-1-12  0     0 1 3 52.6 45.0 36.0  

22-2-1-12 0       1 1 3 45.0 62.6 48.2  

22-1-1-14    0    1 1 1 4 41.8 42.1 69.1 45.4

22-2-1-14        1 1 51.1    

註：取樣區間以 5 公尺為寬度；各取樣區間中有數字者，表有車輛在該瞬間位於該區間，1 表該車最終為

停車，0 表最終為穿越。 

 
3.資料整理結果 

蔣銘堅等(民 92)原調查之各路口車輛資料包含小型車與大型車(大客車與大

貨車)，但因大型車樣本所占比例太少，不足以進行分析，故本研究予以刪除。

此外，本研究基於下列原因，另對各路口篩選每一週期的樣本，再將相似路口資

料予以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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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燈時段中如有多輛車接近路口時，因後車的停行決策可能受前車行為的

干擾，故本研究只選最近路口的第一輛，其餘均予剔除。 

(2)各處路口的樣本數原就不夠多，將樣本分布於 5 公尺間隔的取樣區間中，

每區間的樣本就更少，如以路口為單元來校估模式，將因樣本數太少而影

響校估結果。 

基於此，本研究採各路口每一週期黃燈時段最近路口的第一輛小型車為樣

本，分別以地區別(北部、中部、南部)及速率區間別(<40 kph、40~60kph、>60 kph)

等來合併樣本，如表 4-1-3 所示。過去相關研究在比較車速與黃燈需時的關係時，

所採樣本多以路口為單元，並未作車速變異的控制，在此種狀況下所作的推論必

然包含太多雜訊。由表 4-1-3 知，本研究的各速率區間樣本，除大於 60 kph 者外，

速率的變異均獲得相當之控制，故分析的結果將較為精確。 

 

表 4-1-3  樣本篩選與合併下的停車或率－距離資料 

地區 
速率區

間 
(kph) 

黃燈始亮瞬間距停止線距離(公尺) 樣本

數 
(輛) 

樣本車速 
(kph)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平均

值 
標準

差 

北 

< 40 0.00 0.25 0.35 0.73 0.82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66 33.5 5.2

40～60 0.00 0.12 0.29 0.41 0.77 0.83 1.00 0.96 1.00 1.00 1.00 1.00 427 48.9 5.5

> 60 0.00 0.00 0.04 0.27 0.08 0.25 0.57 0.45 0.83 0.80 0.88 1.00 149 71.2 10.4

中 

< 40 0.00 0.33 0.00 0.75 1.00 0.86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64 34.2 4.0

40～60 0.00 0.00 0.18 0.38 0.35 0.92 0.80 0.89 1.00 1.00 0.92 1.00 293 48.7 5.5

> 60 0.00 0.08 0.11 0.50 0.33 0.50 0.80 1.00 0.67 1.00 1.00 1.00 100 68.1 7.5

南 

< 40 0.00 0.50 0.6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52 35.4 4.0

40～60 0.00 0.00 0.30 0.6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15 49.1 5.4

> 60 0.00 0.00 0.00 1.00 0.50 1.00 1.00 0.86 1.00 1.00 1.00 1.00 32 67.9 7.0

北 不分車速 0.00 0.12 0.23 0.43 0.65 0.78 0.94 0.84 0.97 0.97 0.98 1.00 742 49.9 13.6

中 不分車速 0.00 0.08 0.15 0.45 0.41 0.86 0.84 0.94 0.97 1.00 0.96 1.00 457 50.9 11.8

南 不分車速 0.00 0.07 0.35 0.81 0.95 1.00 1.00 0.97 1.00 1.00 1.00 1.00 199 48.5 11.6

不分

地區 

< 40 0.00 0.29 0.39 0.83 0.86 0.96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82 34.0 4.7

40～60 0.00 0.09 0.27 0.45 0.71 0.88 0.94 0.95 1.00 1.00 0.98 1.00 835 48.9 5.5

> 60 0.00 0.03 0.05 0.38 0.18 0.36 0.78 0.71 0.82 0.91 0.92 1.00 281 69.7 9.3

不分

地區 
不分車速 0.00 0.10 0.23 0.52 0.66 0.85 0.93 0.91 0.97 0.98 0.97 1.00 1398 50.1 12.8

註：60 至 100 公尺取樣區間之停車或率值均為 1，表中省略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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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校估結果 

鑒於 Logistic 模式與停車或率函數的特性相當符合，本研究以其作為停車或

率函數之定式。Logistic 模式需經轉換才能運用傳統的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method)來校估，其轉換如式(4-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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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cdrALn 000   (4-1-1) 

 
上式中，Pi 為取樣區間的停車或率，d 為自變數，本研究採距停止線之距離

(公尺)，c0 與 r0 為待校估之常數與參數。其中，c0 的大小會決定函數曲線的位移，

r0 則決定曲線的斜率 (r0 愈小，曲線愈緩，跨距愈大)。Pindyck and Rubinfeld(1997)

指出，以最小平方法迴歸校估 Logistic 函數時，只要每個取樣區間估算 Pi的樣本

數夠大，即能獲得無偏誤的參數校估結果，而為避免式(4-1-1)的 Ln[Pi/(1-Pi)]出現

無定義的值，可在其分子與分母項各加入極小的常數，本研究令極小的常數為

10-10，因此上式之左側可改為 Ln[(Pi+10-10)/(1-Pi+10-10)]。 

表 4-1-4 與圖 4.1.2 即以距停止線距離為自變數之停車或率函數校估結果。

由表與圖知： 

(1)各種樣本分群的停車或率模式校估結果，其 R2 均在 0.6 以上，參數之 t 值

亦均明顯大於 2，說明本研究的停車或率模式均具代表性。值得說明者，上

述的統計量係對式(4-1-1) Ln[Pi/(1-Pi)] 線性模式的校估結果，並非針對 Pi，

而由圖 4.1.2 知，Logistic 模式的 R2雖僅為 0.6 上下，但其函數 Pi與樣本的

配適度已相當不錯。 

(2)不論那一地區，臨近路口車速愈高，其停車或率曲線愈偏離停止線，符合

一般駕駛行為，即臨近路口車速愈高，其在黃燈時段作停行決策的位置會

距停止線愈遠，方能有足夠的煞停距離。 

(3)南部地區低、中、高三車速群的停車或率曲線均較北部及中部地區略為陡

直且偏近停止線。經查，南部地區樣本的前 8 個區間(距停止線 40 公尺以內)

每一區間之樣本數大部分少於 5，由於樣本太少，增減一輛停車樣本，可能

使該區間停車或率值變動極為敏感，故其觀測樣本尚不足以推論南部地區

之駕駛特性是否較為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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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停車或率模式校估結果 

樣本分群 樣本數
校估結果 

常數 c0 參數 r0 R2 t 

北

部 

V < 40 166 -5.327 0.340 0.60 5.29 
40 < V <60 427 -5.339 0.265 0.65 7.36 

60 < V 149 -6.432 0.203 0.72 11.14 

中

部 

V < 40 64 -7.181 0.469 0.62 5.23 
40 < V <60 293 -8.020 0.323 0.67 10.85 

60 < V 100 -8.050 0.315 0.72 7.01 

南

部 

V < 40 52 -8.615 0.711 0.61 4.29 
40 < V <60 115 -11.957 0.664 0.62 4.99 

60 < V 32 -12.001 0.543 0.66 4.62 
不

分

車

速 

北部地區 742 -4.869 0.209 0.83 10.64 

中部地區 457 -5.900 0.245 0.78 10.89 

南部地區 199 -4.543 0.277 0.60 6.32 

不

分

地

區 

V < 40 282 -5.700 0.376 0.66 6.02 
40 < V <60 835 -5.504 0.270 0.70 10.51 

60 < V 281 -6.614 0.211 0.81 13.48 
不分車速與地區 1398 -4.320 0.211 0.78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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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座標為距停止線距離(公尺)；縱座標為停車或率。 

圖 4.1.2 樣本分布與停車或率校估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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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係不分車速、以地區分群的停車或率曲線圖，由圖知，北部地區與

中部地區的停車或率曲線相當貼近，說明該兩地區變換時段的駕駛特性大致相

同。南部地區的停車或率曲線則明顯較偏近停止線，但由於觀測樣本太少，尚不

足以推論其駕駛特性是否較為特殊。 
 

 
圖 4.1.3 以地區分群(不分車速)之停車或率曲線 

 
 
 
圖 4.1.4 係以車速分群(不分地區)的停車或率曲線圖，由圖知，車速愈高，

停車或率曲線愈偏離停止線，說明臨近路口車速愈高，駕駛者在黃燈時段作停、

行決策的位置距停止線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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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以車速分群(不分地區)之停車或率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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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黃燈長度設計 

本研究分別以 95%、99%、99.9%設定 ITE(1985)之水準，亦即黃燈結束後

仍進入路口的車輛百分比分別設定為 5%、1%、0.1%，採用式(3-3-3)推估臨近路

口不同車速的黃燈需時，如表 4-1-5 所示。 
 

表 4-1-5 變換時段臨近路口不同車速之黃燈需時 

樣本分群 
設計距離(公尺) 設計時間(秒) 

樣本數 95 
(%) 

99 
(%)

99.9
(%)

95 
(%)

99 
(%)

99.9
(%)

北

部 

V< 40 18.6 23.6 30.5 2.00 2.54 3.28 166 

40 <V<60 24.0 30.5 39.3 1.77 2.25 2.90 427 

60 <V 35.2 44.3 53.7 1.78 2.24 2.71 149 

中

部 

V < 40 16.6 20.3 25.3 1.74 2.14 2.67 64* 

40 <V<60 26.5 31.9 39.2 1.96 2.36 2.90 293 

60 <V 27.2 32.9 40.3 1.44 1.74 2.13 100* 

南

部 

V< 40 12.4 14.9 18.3 1.27 1.52 1.86 52* 

40 <V<60 17.8 20.6 24.1 1.30 1.51 1.77 115* 

60 <V 21.9 25.4 24.1 1.16 1.35 1.28 32* 

不

分

區 

V< 40 17.5 22.1 28.3 1.86 2.34 3.00 282 

40 <V<60 24.0 30.4 39.0 1.77 2.24 2.87 835 

60 <V 35.2 43.4 53.3 1.82 2.24 2.75 281 
註：有「*」者為樣本不足。 

 
由表 4-1-5 知： 

(1)以地區分群時，不論如何設定，各地區多顯示車速高者黃燈需時略短，且

在設定值達 99%時，各地區之黃燈需時均小於 3 秒。 

(2)以車速分群，設定為 95%及 99%時(代表變換時段有 5%及 1%的車輛會在

黃燈結束後仍進入路口)，不同臨近車速之黃燈需時分別為 1.77～1.86 秒及

2.24～2.34 秒，即最多均只有 0.1 秒的差異。由於以車速分群之樣本數最多，

其特性最為穩定，故可推論「黃燈需時與臨近路口車速無關」。 

(3)攸關交通安全的變換時段設計，如採第 99 百分位作為設計水準，依表 4-1-5

黃燈需時至多 2.54 秒(北區)或 2.34 秒(不分區)即已足夠。依現行我國標誌標

線號誌設置規則，臺灣地區都市街道的號誌交岔路口速限多設在 50 kph 以

下，其黃燈幾乎統一為 3 秒，由表 4-1-5 知此一設計符合 99%之設計水準，

應屬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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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不同車輛到達型態之黃燈需時比較 

Lin, et al (1987,1988)發現，黃燈顯亮後「距停止線旅行時間 5 秒內的車輛數 

(簡稱車輛供給)」係影響所需黃燈長度最主要的因素，車輛供給愈多，黃燈需時

愈長。Lin, et al (1987,1988)係第一個提出黃燈需時與車輛到達類型(供給)有關

者，惟其逕採現場觀測統計之經驗公式，並未建立黃燈長度與車輛到達類型間的

理論關係。本研究則係第一個提出完整的黃燈設計方法論者，惟尚未由現場觀測

調查檢驗黃燈需時與車輛到達類型關係的實證。本節展現本研究變換時段設計方

法的第二種應用方式，以臺北市一路口較長時間的調查資料進行比較。 

4.2.1 資料調查 

1.調查方法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曾委託梁恩輝、張勝雄(民 93)針對臺北市忠孝東路與光復

南路口之忠孝東路由西往東路段，在 92 年 5 月 23 至 6 月 24 日進行變換時段車

行軌跡之調查。該臨近方向路口寬 34.5 公尺，臨近路段總長 151.0 公尺，速限

50kph，快車道直行及直行兼右轉車道各 1；慢車道直行及直行兼右轉車道各 1，

車道寬 3.6 公尺，如圖 4.2.1 所示。 

忠孝東路

光復南路
拍攝位置

34.5m

調查車道：

40m

3.6m

3.6m

快車道

快車道

N

 
圖 4.2.1 調查路口示意圖 

 

該研究藉路口旁光復大樓樓頂(大約 13 層樓，30~40 公尺)以兩部攝影機同步

拍攝，一部拍攝車流影像，另一部拍攝紅綠燈影像，攝得之影像如圖 4.2.2 所示。

為達到同步的效果，拍攝前先將兩攝影機內部時鐘對時，每拍攝完一卷影帶(1

小時)後，兩部攝影機再對時一次。利用此方式能夠在內業處理時，將車流資料

與紅綠燈顯示狀況整合至車行軌跡資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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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流影像 紅綠燈影像 

圖 4.2.2 由大樓樓頂拍攝之影像實況 

 

2.資料整理 
梁恩輝、張勝雄(民 93)係採現場錄影方式，再以影像處理技術辨識車種並取

得車輛的車行軌跡資料(時間、空間座標值)，方法與圖 4.1.1 同。此種資料可獲

得車種、黃燈始亮瞬間的車輛位置(距停止線距離)、車速，以及各車最終之停行

決策。 

上述車行軌跡資料可獲得車種、黃燈顯亮瞬間的車輛位置(距停止線距離)、

車速，以及各車之停行決策。經以停止線為起點，向上游每 5 公尺劃設取樣間距，

本研究將上述資料整理成黃燈顯亮瞬間的位置、車速與最終停行決策、穿越車輛

黃燈耗時(由黃亮顯亮起至到達停止線為止之時間)資料，經依變換時段有多輛車

到達或只有一輛車到達之分類方式，整理如附錄二，範例如表 4-2-1 與表 4-2-2

所示。其中，本研究蒐集之樣本在黃燈顯亮瞬間之車速均介於 30~60 kph，較 30kph

低或較 60kph 高之樣本因數量較少且較不穩定，故均予剔除。 
 

表 4-2-1 變換時段多車到達之調查資料範例 

樣本 
黃燈顯亮瞬間各車位置 黃燈顯亮瞬間各車車速 各車到達停止線耗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AVG_v v1 v2 v3 v4 t1 t2 t3 Max t

1   0       1 30.4 24.8 36.0 2.17   2.17

2   0  0     1 31.2 27.0 33.5 33.1 2.00 2.69  2.69

3  0  0  0    31.2 30.6 32.0 31.0 1.18 2.25 3.49 3.49

4 0 0     0   1 31.6 32.0 34.9 28.4 31.0 0.56 1.03 4.43 4.43

5       1   1 31.9 34.2 29.5    

.             

.             

76         1 1 59.0 61.6 56.5    

77 0    0     59.8 68.4 51.1 0.26 1.76  1.76

樣本數 10 18 17 18 13 13 14 20 20 21 10 174 112 71

註：1.黃燈顯亮瞬間各車位置以取樣區間編號表示，取樣區間寬 5 公尺，由停止線向上游依序編號。 
2.取樣區間有 0,1 者表有車，0 表該車在變換時段中穿越，1 表停車。 
3.車速單位為「公里/小時」，v1~v4係以停止線為基準，由近至遠各車之車速，Avg V 為平均車速；各

車到達停止線耗時單位為「秒」，t1~t3係依穿越停止線先後順序，各車由黃燈顯亮至到達停止線之耗

時，Max t 為最後穿越停止線車輛之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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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變換時段只有一輛車到達之調查資料範例 

樣本 
黃燈顯亮瞬間之車輛位置 瞬間車速 到達停止線耗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v1 t1 

1  0   30.2 1.79 
2     0 31.0 3.49 

3     1 32.0  

4     1 32.0  

5  1   32.0  

.       

.       

.       

162   0  59.4 1.21 

163 0    59.4 0.30 

164     0 59.8 3.01 

165 0    59.8 0.30 

樣本數 14 16 9 24 13 13 12 18 15 10 21 165 119 

註：1.黃燈顯亮瞬間各車位置係以取樣區間編號表示，取樣區間寬 5 公尺，由停止線向上游依序

編號。取樣區間有 0,1 者表有車，0 表該車在變換時段中穿越，1 表停車。 
2.車速單位為「公里/小時」，v1 為該車在黃燈顯亮瞬間之車速；各車到達停止線耗時單位為

「秒」，t1為該車由黃燈顯亮至到達停止線之耗時。 

3.不同取樣方式與樣本分類 
由前章的說明知，在建立黃燈需時累積機率時，Lin, et al (1987,1988) 係採

「極值樣本」，本研究則係採「全樣本」。由於此二種取樣方式只有多車到達時方

有差異，故本研究將所取樣本分成多車到達的極值樣本與全樣本，及一車到達樣

本等三種。所有樣本均只有單一的屬性，即車輛由黃燈顯亮瞬間至到達停止線的

耗時，單位為秒。 

本研究蒐集之樣本在黃燈顯亮瞬間之車速介於 30~60 kph，但因前節不同臨

近車速之黃燈需時比較研究已證實，到達車速不影響黃燈需時，故在實證分析

上，本研究係將不同車速的樣本混合，各樣本之車速平均值與標準差如表 4-2-3

所示。由表知，多車到達兩種取樣方式的樣本，其車速平均值及標準差非常接近，

而一車到達樣本的平均車速較多車到達的樣本高約 5 kph。 

 

表 4-2-3 各種取樣方式之樣本車速資料統計 

項目 
多車到達 

一車到達樣本 
全樣本 極值樣本 

樣本數 112 71 119 

平均值 44.75 44.73 49.35 

標準差 8.31 8.03 7.51 
註：表中樣本數單位為「車」，平均值與標準差，單位為「公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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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黃燈需時實證結果比較 

圖 4.2.3 與表 4-2-4 即各種取樣方式實證資料之黃燈需時累積機率統計結

果，分析如下： 

(1)完全相同的多車到達車況，因取樣的不同，其 95%累積機率之黃燈需時(可

以滿足 95%變換時段穿越路口車輛之需要)即有差異，其中，依 Lin, et al 

(1987,1988)的極值取樣方式獲得的黃燈需時為 3.46 秒，高於依全樣本取樣

之 3.30 秒。此一結果與數值分析相符。 

(2)一車到達樣本與多車到達樣本彼此無關，其 95%累積機率之黃燈需時卻相

當接近，一車到達為 3.23 秒，與多車到達全樣本取樣之 3.30 秒間，只有 0.07

秒的差異。此種結果之意義有二，一係此兩種車況之平均車速差異有 5kph，

但相同指標的黃燈需時卻幾無差異，再度驗證到達車速與黃燈需時無關的

說法；其二是，在變換時段設計的績效量度指標為 ITE(1985)建議的「黃燈

結束後仍進入路口的車輛百分比」前提下，黃燈需時並不受到達車況的影

響，此一結果明顯推翻 Lin, et al (1987,1988)的研究結果。 

(3)值得說明者，本研究取得之多車到達樣本，其變換時段的到達車數為 2,3,4

輛者之樣本數分別為 60,14,3，換言之，雖係多車到達，惟大部分只有二輛

車到達，屬密度並不高，實際尚未過飽和之車況，惟已能明顯呈現出不同

取樣方法對黃燈需時產生的差異，相信如以過飽和資料分析，其間的差異

應更為明顯，黃燈需時會差得更多。 

 

 
圖 4.2.3 不同到達車況與取樣方式之黃燈需時累積機率調查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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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不同取樣方式之黃燈需時累積機率調查統計結果 

耗時 

(秒) 

一車到達樣本 多車到達全樣本 多車到達極值樣本 

樣本數 累積機率 樣本數 累積機率 樣本數 累積機率

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25 6 0.039 18 0.098 2 0.021 

0.50 11 0.112 10 0.153 1 0.031 

0.75 15 0.211 9 0.202 2 0.052 

1.00 10 0.276 13 0.273 5 0.103 

1.25 11 0.349 18 0.372 6 0.165 

1.50 9 0.408 15 0.454 9 0.258 

1.75 16 0.513 15 0.536 8 0.340 

2.00 14 0.605 10 0.590 5 0.392 

2.25 13 0.691 15 0.672 8 0.474 

2.50 11 0.763 8 0.716 7 0.546 

2.75 10 0.829 12 0.781 10 0.649 

3.00 10 0.895 14 0.858 9 0.742 

3.25 12 0.974 11 0.918 10 0.854 

3.50 3 0.993 5 0.945 5 0.897 

3.75 0 0.993 3 0.962 3 0.982 

4.00 0 0.993 2 0.973 2 0.948 

4.25 1 1.000 4 0.995 4 0.990 

4.50 0 1.000 1 1.000 1 1.000 

4.75 0 1.000 0 1.000 0 1.000 

5.00 0 1.000 0 1.000 0 1.000 

5.25 0 1.000 0 1.000 0 1.000 

樣本數 152 183 97 

平均車速 53.0 46.2 47.0 

車速標準差 9.1 9.9 10.0 

85百分位耗時

秒

2.86 2.97 3.27 

90百分位耗時 3.02 3.18 3.53 

95百分位耗時 3.18 3.57 4.01 
註：樣本數單位為「車」；平均值與標準差單位為「公里/小時」；百分位耗時單位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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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章簡例分析發現 Lin, et al (1987,1988)的極值取樣方式會結構性高估黃燈

需時，本節實證分析除再度證實確會高估外，亦發現極值取樣方式尚存有下列兩

問題： 

(1)取樣原則不一致：採極值取樣方式，有的車輛能作為反映黃燈需時的代表

樣本，有的卻會被剔除。例如到達停止線黃燈耗時同為 1 秒，或黃燈顯亮

瞬間距停止線只有 10 公尺的車輛樣本，如係一車到達者會被選取，如係多

車到達，只要不是最後一輛通過停止線者就會被剔除。 

(2)設計指標只能間接反映駕駛者需求：採極值取樣方式，其評估黃燈設計良

窳的指標須將 ITE(1985)之黃燈結束後仍進入路口的「車輛百分比」改為黃

燈結束後仍有車進入路口的「變換時段百分比」。此種「變換時段百分比」

指標充其量只能間接反映駕駛者需求，與直接反映駕駛者需求之「車輛百

分比」指標間並無一定之關係。 

4.2.3 不同車輛到達類型之車輛停行特性分析 

依 Gazis, Herman 與 Maradudin(1960)估算最短變換時段的方式，令黃燈長度

(Y)等於到達路口車輛以等速(V)通過安全煞停距離(S)所需的時間，即可消除尷尬

區(dilemma zone)，亦即令 Y=S/V，其中，S=Vt + V2/2a，t 為反應時間，約 0.66 ~1

秒，a 為安全減速率，一般取 3~4.6 公尺/秒 2 (Jourdain, 1986)。 

本研究設定 t=1 秒，a=3.05 公尺/秒 2 (=10 英呎/秒 2)，並依各樣本車輛在黃

燈顯亮瞬間實際的車速來估算安全煞停距離，再與其在該瞬間距停止線距離作比

較，如圖 4.2.4 所示。圖中，因安全煞停距離的兩個參數(t,a)固定，故縱軸可以

反映各樣本車輛在黃燈瞬間的車速，橫軸則反映各樣本車輛所在位置。樣本車輛

以耗時 3 秒(忠孝東路與光復南路口的黃燈長度)為界分成穿越與停車兩類，停車

樣本則僅取第一輛停車者。樣本落在對角線左上方者，表示安全煞停所需距離大

於其在黃燈顯亮瞬間距停止線之實際距離(亦即無法安全煞停)，落在右下方者則

表示可以安全煞停。 

由圖 4.2.4 知： 

(1)不論是一車或多車到達，無法安全煞停的樣本大多選擇穿越，且黃燈耗時

多在 3 秒以內。可以安全煞停的樣本，一車到達者比多車到達者有較多比

例會選擇停車。 

(2)多車到達樣本中，可以安全煞停但卻選擇穿越者，其耗時超過 3 秒(三角型

樣本)的比例明顯較一車到達者多。換言之，其在黃燈結束後仍有較多車輛

進入路口的主要原因不在於無法安全煞停，而是多車到達時，後方駕駛者

停車意願較低，有追隨前方合法穿越車輛的傾向，而於黃燈結束後仍執意

違規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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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不同車輛到達類型之黃燈時段車輛停行特性實證比較 

 

經觀察一般路口變換時段的駕駛行為，可發現上述多車到達而停車意願較低

的原因可能有二： 

(1)車流量較大的路口，號誌週期一般較長，車輛較不願意在黃燈時停車而多

等一週期。 

(2)高密度車流在黃燈時段常以成串車隊通過路口，產生類似「列車」的效果，

因其行動連貫、清楚，容易被橫向停等車輛注意，降低闖紅燈時與橫向起

動車輛直角碰撞的危險，相對的，若在黃燈時段採煞停反而有被後車追撞

的危險，故變換時段中處於高密度車流的多車到達車輛會有較高的意願追

隨前車加入「列車」尾部而穿越路口。 

4.3 本章小結 

1.第一種應用：不同臨近車速之黃燈需時比較 

(1)Gazis, Herman 與 Maradudin(1960)提出之變換時段公式早即廣被採用，美國

ITE(1985) 亦援用之，但其定性公式只要減速率參數固定，即呈現黃燈長度

隨臨近路口車速增加而增加，長久以來一直遭到許多研究者質疑，認為「黃

燈長短與臨近路口車速無關」。本研究針對此一課題，以停車或率模式配合

實證，蒐集臺灣北、中、南三區 1,398 個有效樣本，每一樣本僅取黃燈始亮

時最接近路口的第一輛車，以確保駕駛人在停、行決策上均係自由意志者(未

受前車影響)，並將臨近路口樣本車速分成 40kph 以下，40~60kph，60kph

以上等三群，每群樣本之變異獲得相當之控制，當有充分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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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證分析發現： 

1)不論那一地區，臨近路口車速愈高，停車或率曲線愈偏離停止線，說明

車速愈高，駕駛者在黃燈時段作停行決策的位置距停止線會愈遠。 

2)不論如何設定，各地區多顯示車速高者黃燈需時略短，當為 99%時(即

黃燈結束後仍進入路口的車輛百分比為 1%)，各地區之黃燈需時均小於

3 秒。當設定為 95%及 99%時，不同臨近車速之黃燈需時最多只有 0.1

秒的差異，可據以推論「黃燈需時與臨近車速無關」。 

3)對臺灣地區速限 50kph 以下的都市街道號誌交岔路口言，依設置規則設

定的 3 秒黃燈，已符合 99%變換時段臨近路口車輛之需要，應屬恰當。 

2.第二種應用：不同車輛到達型態之黃燈需時比較 

(1) Lin, et al (1987,1988)提出「變換時段車輛供給愈大，黃燈需時愈長」的論

點。經本研究實證分析發現，在全樣本取樣下，變換時段不論是一車到達

或多車到達，其黃燈需時在累積機率 0~85%區間均相當接近(85%時僅差約

0.1 秒)，即便至 95%累積機率之黃燈需時，一車到達為 3.23 秒，多車到達

全樣本取樣為 3.30 秒，二者仍只有 0.07 秒甚微的差異。換言之，黃燈需時

並不受到達車況的影響，此一結果明顯推翻 Lin, et al (1987,1988)的研究結

果。而 Lin, et al (1987,1988)的研究之所以獲致錯誤的結論，應係其無理論

根據的極值取樣所致。 

(2)經本研究觀察發現，變換時段車輛供給愈大，黃燈需時會愈長的原因，除

擁擠路口號誌週期一般較長，車輛較不願意停車等候外，可能係成串車隊

通過路口會形成類似「列車」的效果所致，經進一步分析證實，多車到達

狀況在黃燈結束後仍進入路口的違規車輛，其實大部分均可以安全煞停，

只是其停車意願較低而已。 

3.二種應用的比較 

(1)調查方法的比較：第一種應用方式，即先建立反映駕駛停行決策行為的總

體停車或率，再轉換成穿越車輛累積機率，需要在路口號誌黃燈顯亮瞬間，

取得各臨近路口車輛的位置與車速等的資料，調查上需要有空間照相的技

術，方法較為困難；第二種應用方式，即以全部穿越車輛均取樣的方式直

接以實際穿越車輛作成累積機率，其調查方式可簡化成只要輔以測速設備

及碼表，取得臨近路口車輛在號誌黃燈顯亮瞬間至通過停止線的車速及耗

時，即可分析。如果已確知車速與黃燈無關，則可更進一步簡化成，只需

碼表蒐集各臨近路口車輛實際黃燈耗時即可。由此知，第二種應用方式，

調查方法顯得簡易。 

(2)應用課題的比較：第一種應用方式，因建立了總體停車或率與穿越車輛累

積機率，因此可以分析臨近路口車輛的駕駛行為，例如可分析不同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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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車速的總體停車或率，以瞭解駕駛行為的差異；此外，亦可獲得黃燈

需時，惟因係以總體停車或率的校估曲線經理論轉換成穿越車輛累積機

率，其穿越車輛累積機率已被平均化、平滑化，因此獲得的黃燈需時係消

除隨機雜訊的平均值；第二種應用方式，如係直接取得黃燈耗時樣本建立

穿越車輛累積機率，則只能用以分析黃燈需時，當然，如作樣本分群，例

如依不同到達型態分群，或依不同到達車速分群，亦可進行其黃燈需時的

比較，惟因係直接以樣本建立累積機率曲線，其隨機性並未平滑化，解釋

上或有許多雜訊的干擾。 

(3)綜合評析：當需要進行臨近路口車輛變換時段的停行選擇行為分析時，可

採用第一種應用方式，建立反映駕駛停行決策行為的總體停車或率，其調

查方法較複雜，需要有空間照相等的技術，而其副產品是只要再轉換成穿

越車輛累積機率，即可獲得黃燈需時；當只需要瞭解符合駕駛者需要的黃

燈長度時，可採用第二種應用方式。此時須依本研究的理論，採全樣本調

查，即變換時段中通過停止線的所有車輛均為樣本，不能任意挑選。此種

方法需要的資料只有由黃燈顯亮瞬間至通過停止線的每輛車耗時，可據以

評估出符合某安全水準(例如違規穿越車輛只占 1%)的黃燈長度。不論何種

應用，本研究均提出完整的理論與程序可供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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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變換時段設計方法從 1929 年迄今已爭議了 80 餘年，一直未建立出完整的理

論。本研究提出的總體停車或率及穿越累積機率等模式，恰可彌補變換時段設計

理論上的不足。本章綜合說明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1.傳統黃燈設計採用的停車機率函數的本質 

(1)停車機率函數由發展迄今長達 40 餘年最終卻走入死胡同，其真正原因係將

之引進時原就係基於機率的考量(值域必落在 0~1 之間)，加以形狀很像累積

機率，因此一開始相關研究即誤將以連續變數(距離或時間)為定義域之或率

當成機率(possibility＝probability)，且一直誤用迄今。 

(2)模糊理論發展的前 20 年一直被模糊性≠隨機性(fuzziness≠randomness)的

聲明誤導，致該理論對隸屬函數的本質一直說不清講不明。模糊理論發展

初期從未有人將隸屬函數視為累積機率，原因除了前述之聲明限制這種聯

想外，最重要的關鍵在於隸屬函數出現時多被視為係外生的輸入項，且多

由研究者主觀設定，因而其值域並不必然落在 0~1 之間，而一個值域會大

於 1 的函數，根本就不會令人聯想到係一累積機率函數。 

(3)經本研究的分析發現，停車機率係分布在停行決策集合上，以{停、行}為

定義域、呈 Bernoulli 分配的機率密度函數。但不同位置處之停、行機率值

並不相同。但在距離(或時間)屬性空間上，停車機率函數就不是累積機率，

以 90%停車機率值為例，該值只代表燈號由綠轉黃瞬間位於停止線上游某

處之車輛有 90%會作「停」的決策(有 10%會作「行」的決策)，非指由停止

線至該位置，採「停」決策車輛的累積數占總停車車輛數之 90%。以模糊

理論的術語言，在距離(或時間)屬性空間上，停車機率函數就是一隸屬函

數，本研究援用模糊理論的術語，稱之為停車或率函數(stopping possibility 

function)。 

2.本研究提出的總體停車或率函數特性 

(1)本研究提出總體停車或率函數，並數學證明該函數具備下列特性： 

特性一：總體停車或率函數之值域，與個體停車或率同，均為 [0,1]。 

特性二： 如個體停車或率函數呈階梯狀，則總體停車或率函數亦呈階梯

狀，且階梯之門檻點與個體停車或率者同。 

特性三：如個體停車或率函數在距離上具準單調遞增特性，則任一位置的

總體停車或率值必大於或等於個體停車或率值，且只有最接近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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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線車輛或只有一輛車到達之自由流車況，等式方成立。 

特性四：如個體停車或率函數為準單調遞增函數，則到達車流密度愈大，

其總體停車或率函數曲線會愈向停止線偏移。 

特性五：已知到達車況下，停止線上游某處之總體停車或率函數值，等於

黃燈顯亮瞬間位於該處車輛最終係停車之比率。 

(2)特性二與特性三說明，不論是 Gazis, Herman 與 Maradudin(1960)之定性公

式或是個體停車或率函數均為總體停車或率函數之特例，亦即總體停車或

率函數具通案性(general form)；特性四說明總體停車或率可以反映變換時段

不同車輛到達類型對總體車流停行決策的影響，亦即對自由流或非自由流

到達車況均適用；特性五結合特性一，可以建立個體與總體停車或率之調

查統計方式。 

3.可用於黃燈設計的穿越車輛累積機率函數 

(1)本研究的總體停車或率函數在距停止線距離或時間定義域上係或率，須將

其轉換成機率方能應用於黃燈設計。而黃燈設計係提供「穿越者有足夠的

時間」與「停車者有足夠(舒適)的煞停距離」，理論上從觀察穿越者或停車

者均能建立評估黃燈設計良劣的指標，惟應用上以觀察穿越者的行為較為

簡易，且有客觀、天然的量度基準(停止線)可供採用。基於此，本研究假設

在「燈號由綠轉黃瞬間到達車輛落在停止線上游路段任一處的頻率應呈均

勻分配」，將總體停車或率進一步轉換成穿越車輛累積機率，如引進總體停

車或率的調查統計公式，更可以現場取得的變換時段車輛穿越停止線樣本

建立穿越累積機率的直接公式。由本研究推導知，欲直接以實際穿越時間

作成黃燈需時累積機率時，唯有全部穿越車輛均取樣，方能正確反映包含

變換時段駕駛者停行決策及到達車輛的空間分配等總體車流特性。 

(2)本研究的方法有 2 種應用方式，一係先建立反映駕駛停行決策行為的總體

停車或率，再轉換成穿越車輛累積機率。其二係以全部穿越車輛均取樣的

方式直接以實際穿越車輛作成累積機率。此 2 方式均有完整的理論基礎並

正確反映變換時段的總體車流特性，惟方式一較繁複，方式二較簡單。 

(3)經本研究理論推演及以簡例分析說明知，如僅為決定黃燈長度，本研究總

體停車或率法的應用程序亦相當簡單，只要蒐集變換時段所有穿越路口車

輛的黃燈耗時，據以建立全樣本累積機率曲線，再以預設的 α (百分位) 即

可決定黃燈長度。總言之，本方法產生的衡量指標與 ITE 建議的「車輛在

黃燈結束後仍進入路口的百分比」的指標同，能直接反映駕駛者需求，其

決定的黃燈長度亦有明確的交通管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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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黃燈長度現場調查實證結果 

(1)不同臨近車速之黃燈需時比較的實證結果發現，當黃燈需時累積機率 α 設

定為 95%及 99%時，不同臨近車速之黃燈需時最多只有 0.1 秒的差異，可

據以推論「黃燈需時與臨近車速無關」。 

(2)不同車輛到達型態之黃燈需時比較的實證結果發現，在全樣本取樣下，變

換時段不論是一車到達或多車到達，其黃燈需時在累積機率 α 落在 0~85%

區間時均相當接近(85%時僅差約 0.1 秒)，即便 α=95%，一車到達與多車到

達的黃燈需時仍只有 0.07 秒甚微的差異。換言之，黃燈需時並不受到達車

況的影響。 

5.2 建議 

1.變換時段設計方法的建議 
本研究建議可以「黃燈結束後仍進入路口的車輛百分比」作為黃燈設計績效

指標，以「全紅結束後仍未清除路口的車輛百分比」作為全紅設計績效指標，完

整的變換時段設計公式建議如下： 

1)(  
v
t

v CrossY  

1)(  
v
t

v ChangeC  

V

LW
YCAR vvv )( 

   

其中， 建議可設為 95%(只有 5%車輛會在黃燈結束後仍進入路口)， 建議以

C
v-Y

v(W+L)/V 作為設定原則。在此種設計下，可預先掌握最多只會有 5%的

穿越車輛係在黃燈結束後仍進入路口，亦可預先了解最多只有 1- (%)的穿越車

輛未受全紅的保護(在全紅結束後仍進入路口)。而依此種方式設計， 應會大於

 ，亦即全紅的保護功能須較黃燈來得穩健。 

2.設置規則相關條文的建議 
我國「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規定號誌變換時段包含黃燈與全紅

2 項，現行規定(101 年 10 月 13 日)如下(231 條)： 

(1)行車管制號誌之黃色燈號時間，得依下表之規定(行車速限每小時 50 公里

以下、51~60 公里、61 公里以上，分別為 3、4、5 秒)。 

(2)行車管制號誌在黃色燈號結束後，應有 1 秒以上之全紅時間。直行交通之

全紅時間宜依下表公式計算之(其時間以等於 Dc/V 為原則，最短不得小於

Dc/2V，且只限於無行人交通(Dc=W+L) 與有大量的行人交通或設有行人專

用號誌(Dc=P+L)二種狀況)。 

由本研究的實證結果知，黃燈長度與臨近路口車速無關，且 3 秒已可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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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變換時段臨近路口車輛之需要。建議有關單位可再進行廣泛的現場調查研

究，如本研究的黃燈需時與臨近路口車速無關的實證結果能獲普遍驗證，則目前

以行車速限區分黃燈長度的作法可以再簡化，改為不分車速，均採 3 秒。 

至於全紅的設計，本研究雖未進行實證分析，惟亦已提出簡單可行的現場調

查實證及理論分析方法，建議有關單位採行，據以進行廣泛的現場調查研究。由

於全紅的設計，在不考慮橫向車輛駛至衝突點的延遲下，只有穿越路口車輛駛過

衝突區的長度與行車速率兩個因素，其問題明顯較黃燈問題簡易，加上目前的設

置規則有關全紅的規定係援用 ITE 的建議公式，其最短全紅時長的規定(不得小

於 Dc/2V)亦與 Lin(1986)的現場調查實證結果相符(為 ITE 公式的 0.56 倍)，因此，

在未獲得更多實證結果之前，建議目前有關全紅的規定可繼續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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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特性一至特性五之證明 

特性一：總體停車機率函數 FSi之值域為[0,1]。 

證明：只要FS兩極端點FS1與FSN→∞之值均落在[0,1]間即可證明。由於依式(3-2-1)

知，FS1=P1～[0,1]，而當第一部車距停止線距離為零時，P1=0。故只需

證明位於停止線上游距離無限遠處之第 N 輛車(N→∞)，其總體停車機率

函數值 FSN之值為 1 即可，亦即只要下式成立，即可得證： 

1)1(
1

1

11

  







N

i

i

j
ji

N

i
iN PPfsFS  (A-1) 

將(A-1)式展開，得： 

FSN→∞= 
N

i Pfs
1

1 ＋ 21)1( PP ＋ 321 )1)(1( PPP  +．． 

＋ ii PPPPP )1()1)(1)(1( 1321  +．． 

＋ 124321 )1()1)(1)(1)(1(  NN PPPPPP  

＋ NNN PPPPPPP )1)(1()1)(1)(1)(1( 124321    

=P1+(1-P1)(P2+(1-P2)(P3+(1-P3)(．．(PN-1+(1-PN-1)PN))))．．) 

∵N→∞的時候， PN  1   (距停止線無限遠時之個體停車機率為 1) 

∴



N

i
ifs

1

P1+(1-P1)(P2+(1-P2)(P3+(1-P3)(．．(PN-1+(1-PN-1)×１))))．．) 

=P1+(1-P1)(P2+(1-P2)(P3+(1-P3)(．．(PN-1+(1-PN-1)×１))))．．) 

=P1+(1－P1)×1=1 得證□ 

特性二：個體停車機率函數如呈階梯狀，則總體停車機率函數亦呈階梯狀，且階

梯之門檻點與個體停車機率者同。 

證明：假設個體停車機率函數階梯形門檻位於Ｌi，即由停止線起算第 1 至第 i-1

輛車之個體停車機率均為 0，第 i 車及以後各車之個體停車機率均為 1，

代入式(3-2-2)，可得除 fsi 外，其餘 fsj，j≠i，均為零，亦即變異為零；代

入式(3-2-1)，可得 FS 函數亦以Ｌi(第 i 車)為門檻，呈階梯形。 

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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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三：如個體停車機率函數在距離上具準單調遞增特性，則燈號由綠轉黃瞬

間，任何由停止線向上游依序編號之車輛 i，其總體停車機率函數值必

大於或等於個體停車機率函數值(FSi≧Pi)。且只對距停止線最近之第一

輛車，或只有當到達車流為自由流狀況時，等式方成立。 

證明：假設各種車流狀況之個體停車機率均等於自由流車況者。現以演譯歸納法

證明之： 

當 i=1：FS1=P1→FS1-P1=0。自由流車況時，臨近路口車輛在燈號由綠轉

黃瞬間，不管位於何處，均為第一輛車，均符合此一狀況。 

當 i=2：FS2=P1+(1-P1)P2=P1+P2-P1P2→FS2-P2=P1-P1P2=(1-P2)FS1 >0 

當 i=3：FS3=P1+(1-P1)P2+(1-P1)(1-P2)P3→FS3-P3= 

P1+P2+P1P2P3-P1P2-P1P3-P2P3=(1-P3)(P1+P2-P1P2)=(1- P3)FS2 >0 

由以上可歸納出下列公式： 

FS P P FS nn n n n    ( ) , ,..,1 21  (A-2) 

∵ Pn,FS n-1>0，n=2,…,∞  ∴FS n－Pn>0 得證□ 

特性四：如個體停車機率函數為準單調遞增函數，則到達車流密度愈大，其總體

停車機率曲線會愈向停止線偏移。 

證明：給定一距停止線長Ｌ之定點，則只需證明在Ｌ長度區間內車輛數愈多者(密

度愈大)，該定點處之 FS 愈大即可。現以密度差最小的狀況來說明，令兩

到達車流在燈號由綠轉黃瞬間落在停止線上游 L 距離內之車輛數只差一

輛，分別為 n(密度較高)與 n-1(密度較低)，且令 n 輛車在Ｌ長度區間內恰

有 n-1 個車間程，亦即在停止線與定點Ｌ處均恰有一輛車(這是高密度時

FS 值最小的狀況)，則只要證明高密度時位於該 L 處之 FSh
n(L)大於或等於

低密度時之 FSl
n-1 (L)即可，亦即只要下式成立即得證： 










1

1
1

1

)()()()(
n

i

l
ii

l
n

n

j

h
jj

h
n LfsLFSLfsLFS  (A-3) 

首先需說明者，當兩車流狀況在定點Ｌ處至停止線範圍內之車輛數只差 1

時，如令高、低密度者在 L 定點處上均恰有一輛車，由定點Ｌ處順車流方

向作車輛一對一的比較，則除在Ｌ點處二者車輛之位置相同外，其餘成對

比較結果均係低密度者較接近停止線，如圖 A-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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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1 高低車流密度之總體停車機率比較 

 

現由 L 處向上游編號，令 Lh
i、Ll

i分表高、低密度狀況第ｉ車距停止線的

距離，其中，Lh
1=Ll

1＝L；FSh (Lh
i)、FSl (Ll

i)分表高、低密度者上述位置的

總體累積停車機率值。現以演譯歸納法證明之： 

1.在 Lh
1=L 處： 

依式(A-2)知： 

FS L P L P L FS Lh h h h h h( ) ( ) [ ( )] ( )1 1 1 21     (A-4) 

FS L P L P L FS Ll l l l l l( ) ( ) [ ( )] ( )1 1 2 21     (A-5) 

∵ P (Lh
1)= P (Ll

1)= P (L) 

∴ 式(A-4)減式(A-5)得： 

FS L FS L P L FS L FS Lh h l l h h h l l( ) ( ) [ ( )] [ ( ) ( )]1 1 1 2 21      (A-6) 

∵個體停車機率函數為準單調遞增函數，其對應之總體停車機率函數亦

為準單調遞增函數。對低密度者的 FSl函數言，位於高密度第 2 輛車

位置的 FSl 值大於等於位於低密度第 2 輛車位置的 FSl 值，亦即

FS L FS Ll h l l( ) ( )2 2 (如圖 A-1)。 

∴ FS L FS L P L FS L FS Lh h l l h h l h( ) ( ) [ ( )] [ ( ) ( )]1 1 2 21      (A-7) 

∵ 1-P(L)≧0，∴(A-7)式的正負決定於其右側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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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 Lh
2處： 

同 1 之方式，可得： 

FS L FS L P L FS L FS Lh h l h h h h l h( ) ( ) [ ( )] [ ( ) ( )]2 2 2 3 31      (A-8) 

∵1-P(Lh
2)≧0，∴(A-8)式的正負決定於其右側第二項。 

3.在 Lh
n-2處： 

同 1,2 方式，可得： 

FS L FS L P L FS L FS Lh
n
h l

n
h

n
h h

n
h l

n
l( ) ( ) [ ( )] [ ( ) ( )]        2 2 2 1 11  (A-9) 

∵高密度車流之第 n 車恰在停止線上(P(L=0)=0)，低密度車流之第 n-1 車

為其最近停止線的頭車(如圖 A-1)。 

∴ FSh(Lh
n-1)=P(Lh

n)+(1-P(Lh
n))*P(Lh

n-1)=P(Lh
n-1)；FSl(Ll

n-1)= P(Ll
n-1) 

∵ P(Lh
n-1) ≧ P(Ll

n-1)  (Lh
n-1≧Ll

n-1，P 為準單調遞增函數) 

∴ FS L FS L P L FS L FS Lh
n
h l

n
h

n
h h

n
h l

n
l( ) ( ) [ ( )] [ ( ) ( )]        2 2 2 1 11 ≧0 

4.綜合歸納： 

FS L FS L P L FS L FS Lh h l l h h h l h( ) ( ) [ ( )] [ ( ) ( )]1 1 1 2 21      

     [ ( )] [ ( )] [ ( ) ( )]1 11 2 3 3P L P L FS L FS Lh h h h l h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11 2 3 4 4P L P L P L FS L FS Lh h h h h l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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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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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

h
j

l
n

h
n LPLPLP ≧0 得證□ 

特性五：已知到達車況下，停止線上游某處之總體停車機率函數值，等於燈號由

綠轉黃瞬間位於該處車輛最終係採停車之比率，如式(8)所示。 

證明：現以演譯歸納法證明之： 

當 i=1：FS1=P1，將 P1 轉成式(3-2-4)得 FS1=m1/M。 

當 i=2：FS2=P1+(1-P1)P2，將 P1、P2 轉成式(3-2-4)得： 

M

mm

mM

m

M

mM

M

m
FS 21

1

211
2








  

當 i=3：FS3=P1+(1-P1)P2+(1-P1)(1-P2)P3，將 P1、P2、P3 轉成式(7)得： 

21

3

1

211

1

211
3 mmM

m

mM

mmM

M

mM

mM

m

M

mM

M

m
FS
















  

M

mmm 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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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可歸納出右式：
M

m

FS

i

j
j

i


 1  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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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不同車輛到達型態現場調查結果 
 

表 1 變換時段多車到達之調查資料 
樣

本 
黃燈顯亮瞬間各車位置 黃燈顯亮瞬間各車車速 各車到達停止線耗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AVG_v v1 v2 v3 v4 t1 t2 t3 Max t 
1   0       1 30.4 24.8 36.0   2.17   2.17 
2   0  0     1 31.2 27.0 33.5 33.1  2.00 2.69  2.69 
3  0  0  0    31.2 30.6 32.0 31.0  1.18 2.25 3.49 3.49 
4 0 0     0   1 31.6 32.0 34.9 28.4 31.0 0.56 1.03 4.43 4.43 
5       1   1 31.9 34.2 29.5       
6     0   0  32.9 30.6 35.3   2.94 4.08  4.08 
7 0        0 1 35.9 34.9 36.4 36.4  0.52 4.46  4.46 
8     0     1 33.5 33.8 33.1   2.66   2.66 
9   0    1   1 35.4 35.6 35.6 35.0  1.52   1.52 

10        1  1 35.3 35.6 35.0       
11     0    1 33.3 31.7 35.0   2.84   2.84 
12        1  1 36.2 36.4 36.0       
13   0  0     1 37.2 39.6 36.0 36.0  1.36 2.50  2.50 
14      0  1  39.0 41.0 37.0   2.63   2.63 
15  0        1 36.9 35.3 38.5   1.02   1.02 
16 0    1     34.2 34.6 33.8   0.52   0.52 
17       0   1 37.1 38.5 35.6   3.27   3.27 
18 0   0 0   1  38.0 32.8 42.8 38.5 38.0 0.55 1.68 2.34 2.34 
19 0   0      37.4 36.4 38.5   0.50 1.87  1.87 
20     0     1 37.6 36.4 38.9   2.48   2.48 
21      1   1 35.6 35.3 36.0       
22   0      1 38.3 38.5 38.2   1.40   1.40 
23   0     1  39.7 40.3 39.0   1.34   1.34 
24     0    1 39.2 38.5 40.0   2.34   2.34 
25 0  0    0  1 41.3 42.8 40.0 42.5 40.0 0.42 1.35 2.97 2.97 
26    0      1 39.8 39.6 40.0   1.82   1.82 
27  0       1 40.0 41.4 38.5   0.87   0.87 
28    0     1 41.4 42.8 40.0   1.68   1.68 
29    0    1  45.2 46.4 44.0   1.55   1.55 
30   0     0  1 42.1 43.2 45.0 38.0  1.25 3.20  3.20 
31   0   0   1 42.7 44.6 43.6 40.0  1.21 2.48  2.48 
32  0    0    41.0 41.0 41.0   0.88 2.63  2.63 
33         1 1 46.3 47.5 45.0       
34 0       1  1 42.9 45.4 42.5 41.0  0.40   0.40 
35    0   1   1 41.8 42.1 43.2 40.0  1.71   1.71 
36   0    0   41.4 38.2 44.6   1.42 2.82  2.82 
37    0    0  1 45.7 44.6 52.6 40.0  1.61 2.74  2.74 
38  0        1 36.6 33.1 40.0   1.09   1.09 
39      0   1 48.2 51.5 45.0   2.10   2.10 
40   0   0    1 43.5 45.4 43.2 42.0  1.19 2.50  2.50 
41   0   0    42.5 43.9 41.0   1.23 2.63  2.63 
42  0       1 47.8 48.6 47.0   0.74   0.74 
43        0  1 45.7 50.4 41.0   2.86   2.86 
44       0   1 45.0 43.6 46.4   2.89   2.89 
45    0    0  45.4 45.0 45.7   1.60 3.15  3.15 
46  0  0      45.5 44.3 46.8   0.81 1.54  1.54 
47  0    0    45.5 40.7 50.4   0.88 2.14  2.14 
48    0     1 45.7 45.7 45.7   1.57   1.57 
49  0   0     45.9 43.9 47.9   0.82 1.88  1.88 
50  0   0   0  46.0 42.5 47.5 47.9  0.85 1.89 3.01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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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 變換時段多車到達之調查資料 

樣

本 
黃燈顯亮瞬間各車位置 黃燈顯亮瞬間各車車速 各車到達停止線耗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AVG_v v1 v2 v3 v4 t1 t2 t3 Max t 
51  0      0  46.1 43.6 48.6   0.83 2.96  2.96 
52    0     0 46.3 45.0 47.5   1.60 3.41  3.41 
53  0        1 49.2 50.4 48.0   0.71   0.71 
54   0   0    47.5 47.5 47.5   1.14 2.27  2.27 
55   0     1  47.5 47.9 47.2   1.13   1.13 
56  0    1    48.2 51.1 45.4   0.70   0.70 
57   0       1 48.4 52.6 44.3   1.03   1.03 
58  0     0 1  52.1 50.4 58.0 48.0  0.71 2.17  2.17 
59       0   1 49.1 51.1 47.2   2.46   2.46 
60 0     0   0 49.7 51.8 47.2 50.0  0.35 2.29 3.24 3.24 
61       0  0 49.7 46.8 52.6   2.69 3.08  3.08 
62      0   1 49.9 51.5 48.2   2.10   2.10 
63  0  0      50.0 48.2 51.8   0.75 1.39  1.39 
64       1   1 52.7 55.4 50.0       
65   0     1  50.9 50.4 51.5   1.07   1.07 
66    0      1 52.2 55.4 49.0   1.30   1.30 
67    0      1 53.6 53.6 53.6   1.34   1.34 
68 0       0  54.0 58.0 50.0   0.31 2.88  2.88 
69    0    0  54.2 55.4 52.9   1.30 2.72  2.72 
70  0      0  54.5 52.6 56.5   0.68 2.55  2.55 
71    0   1   54.9 54.7 55.1   1.32   1.32 
72  0       0 56.9 60.5 53.3   0.60 3.04  3.04 
73   0    0   56.9 56.2 57.6   0.96 2.19  2.19 
74     0    0 58.1 55.8 60.5   1.61 2.68  2.68 
75    0      0 58.5 59.0 58.0   1.22 3.11  3.11 
76         1 1 59.0 61.6 56.5       
77 0    0     59.8 68.4 51.1   0.26 1.76  1.76 
樣

本 
10 18 17 18 13 13 14 20 20 21 10      110 70 

註：1.黃燈顯亮瞬間各車位置以取樣區間編號表示，取樣區間寬 5 公尺，由停止線向上游依序編號。 
2.取樣區間有 0,1 者表有車，0 表該車在變換時段中穿越，1 表停車。 
3.車速單位為「公里/小時」，v1~v4 係以停止線為基準，由近至遠各車之車速，Avg V 為平均車速；

各車到達停止線耗時單位為「秒」，t1~t3 係依穿越停止線先後順序，各車由黃燈顯亮至到達停

止線之耗時，Max t 為最後穿越停止線車輛之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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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變換時段只有一輛車到達之調查資料 
樣

本 
黃燈顯亮瞬間之車輛位置 瞬間車速 到達停止線耗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v1 t1 
1   0    30.2 1.79 
2      0 31.0 3.49 
3       1 32.0  
4       1 32.0  
5   1    32.0  
6   0    33.1 1.63 
7       0 33.1 4.35 
8  0     33.5 1.08 
9       1 34.9  

10   0    34.9 1.55 
11       1 35.6  
12       1 36.0  
13    0   36.0 2.00 
14       1 36.4  
15       1 36.4  
16      0 36.7 2.94 
17 0      37.1 0.49 
18    0   37.8 1.90 
19    0   37.8 1.90 
20      0 38.2 2.83 
21       1 38.2  
22       1 38.2  
23  0     38.5 0.93 
24       1 38.9  
25    0   38.9 1.85 
26    0   38.9 1.85 
27       1 39.6  
28       0 40.0 3.15 
29       0 40.0 3.15 
30 0      40.3 0.45 
31       1 40.7  
32       1 40.7  
33 0      41.0 0.44 
34       1 41.0  
35       0 41.0 3.95 
36  0     41.4 0.87 
37    0   41.4 1.74 
38    0   41.4 1.74 
39       1 41.8  
40    0   42.1 1.71 
41 0      42.1 0.43 
42    0   42.1 1.71 
43       1 42.5  
44     0  42.5 2.12 
45       1 42.5  
46       1 42.8  
47       1 43.2  
48       1 43.6  
49  0     43.6 0.83 
50  0     43.6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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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 變換時段只有一輛車到達之調查資料 
樣

本 
黃燈顯亮瞬間之車輛位置 瞬間車速 到達停止線耗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v1 t1 
51       1 43.6  
52 1      43.9  
53       1 43.9  
54       0 44.6 3.23 
55  0     44.6 0.81 
56 0      44.6 0.40 
57       1 44.6  
58       1 44.6  
59     0  45.0 2.00 
60       1 45.0  
61       1 45.0  
62     1  45.0  
63       1 45.0  
64       0 45.4 3.17 
65       1 45.7  
66       0 45.7 3.15 
67       1 46.1  
68     0  46.1 1.95 
69   0    46.1 1.17 
70       0 46.8 3.46 
71 1      47.2  
72 0      47.2 0.38 
73   0    47.5 1.14 
74       0 47.5 3.03 
75       0 47.5 3.03 
76  0     47.5 0.76 
77  0     47.5 0.76 
78 0      47.5 0.38 
79       1 47.5  
80 0      47.9 0.38 
81     0  47.9 1.88 
82    0   48.2 1.49 
83     0  48.6 1.85 
84       0 48.6 2.96 
85      0 48.6 2.22 
86    0   48.6 1.48 
87   0    49.0 1.10 
88    0   49.0 1.47 
89       0 49.0 2.94 
90       1 49.0  
91     0  49.3 1.82 
92       0 49.3 3.28 
93       1 49.7  
94       1 49.7  
95  0     49.7 0.72 
96     0  49.7 1.81 
97    0   50.0 1.44 
98       1 50.0  
99       0 50.8 2.48 
100      0 51.1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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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 變換時段只有一輛車到達之調查資料 
樣

本 
黃燈顯亮瞬間之車輛位置 瞬間車速 到達停止線耗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v1 t1 
101       0 51.1 2.82 
102    0   51.1 1.41 
103      0 51.5 2.10 
104      0 51.5 2.10 
105       0 52.2 3.10 
106       0 52.2 2.41 
107     0  52.2 1.72 
108       0 52.2 2.76 
109      1 52.6  
110  0     52.6 0.68 
111       0 52.9 3.06 
112       0 52.9 2.38 
113 0      53.3 0.34 
114      0 53.3 2.03 
115    0   53.6 1.34 
116       1 53.6  
117       0 53.6 2.68 
118     1  53.6  
119       1 53.6  
120    0   53.6 1.34 
121  0     54.0 0.67 
122    0   54.4 1.32 
123    0   54.4 1.32 
124       0 54.4 2.32 
125       0 54.4 2.65 
126  0     54.4 0.66 
127       1 54.7  
128   0    54.7 0.99 
129 0      55.1 0.33 
130       0 55.1 2.61 
131    0   55.1 1.31 
132   0    55.4 0.97 
133    0   56.2 1.28 
134  0     56.2 0.64 
135    1   56.5  
136       0 56.5 2.55 
137     0  56.5 1.59 
138  0     56.5 0.64 
139  0     56.5 0.64 
140       0 56.5 2.23 
141     0  56.9 1.58 
142       0 56.9 2.85 
143    0   56.9 1.27 
144      0 56.9 1.90 
145    0   57.2 1.26 
146      1 57.2  
147       0 57.6 2.19 
148       0 57.6 2.81 
149       0 57.6 2.50 
150  0     57.6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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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 變換時段只有一輛車到達之調查資料 
樣

本 
黃燈顯亮瞬間之車輛位置 瞬間車速 到達停止線耗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v1 t1 
151       0 58.0 2.80 
152      0 58.0 1.86 
153       1 58.3  
154       0 58.7 2.76 
155       0 58.7 2.76 
156       0 59.0 2.44 
157     0  59.0 1.52 
158       0 59.0 2.13 
159       0 59.0 2.13 
160      0 59.4 1.82 
161       0 59.4 2.73 
162    0   59.4 1.21 
163 0      59.4 0.30 
164       0 59.8 3.01 
165 0      59.8 0.30 
樣

本

數 
14 16 9 24 13 13 12 18 15 10 21 - 119 

註：1.黃燈顯亮瞬間各車位置係以取樣區間編號表示，取樣區間寬 5 公尺，由停止線向

上游依序編號。取樣區間有 0,1 者表有車，0 表該車在變換時段中穿越，1 表停車。 
2.車速單位為「公里/小時」，v1 為該車在黃燈顯亮瞬間之車速；各車到達停止線耗

時單位為「秒」，t1 為該車由黃燈顯亮至到達停止線之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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